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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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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凡例

◇編列文書，基本上以年代先後為序，但也將內容相關者排列一起，例如001號文書實際上有2件，014號

文書實際上有5件；文獻標題為編者所加。

◇編者按語用新細明體，阿拉伯數字及英文用Arial體，原文用標楷體，庶幾方便閱讀。編者按語一般放在

頁下註內，但為方便說明原文內容，有時也在原文內以新細明體加入編者按語。

◇釋文括號內之阿拉伯數字，代表原文行數，例如第一張契約內「愿將此田出賣與（2）人，取銀應用」，

表示原文第一行至「出賣與」而終止，原文第二行自「人，取銀應用」而開始，如是類推。

◇凡原文因紙張破損或字跡模糊而難以辨認者；錯字、白字，指模、花押等，概以□表示，並將編者之推

測、糾正、說明，置於頁下註。

◇原文有不少簡體字、異體字，如「杬」（欖）、「艮」（銀）、「 」（兩）、「刄」（兩）、「 」

（錢）、「办」（辦）、「俻」（備）、「帋」（紙）、「鍫」（鍬），等等，在不影響原文意思的前提

下，為方便文字輸入及編輯起見，參考台灣教育部《異體字字典》網路版http://140.111.1.40/main.htm，一

概改為目前通行的繁體字，不另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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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乾隆15年7月12日李瓊書賣田予孔昌漢的絕賣田文契連契尾

長60cm，高60cm

（1）立絕賣田文契人李瓊書，有承祖父遺下短1經分份下土名第三沙香稅田二坵，共上則民稅壹

拾畝零壹分。今因湊用，子母兄弟商議，愿將此田出賣與人，（2）取銀應用。共實要時價銀玖

拾兩，九七白司馬，簽書每兩叄分。先召房親，各不愿受，次憑中人龔遠宏引至孔昌漢，依口酧

還時價銀共玖拾兩正。三面言定，（3）二家允肯，就日親詣田所，丈量明白，果合前稅。歸家

當中立契交易。其銀一色細絲，交瓊兄弟親手接回應用，並無低偽少欠分□。其稅現載在李實萬

松爪2內，自賣（4）之後，聽昌收割、過戶、辦納糧差，其田的係瓊兄弟自己份下，並非婪賣別

人、以及烝嘗叔兄弟姪等情。並田內有荒墪以及涌洲，係昌用工填疊成田，日後無致異言生事。

（5）如有來歷不明，係瓊同中理明，還昌管業，與昌無干。此係明買明賣，實銀實契，並非債

折以及典寫賣數。從前□3無按當別人，日後毋得需索價輕洗業等情。其田的係（6）祖業，世遠

年久，日後倘有上手印契搜出，視為故紙。今欲有憑，立此絕賣文契一紙，與昌收執，永遠管業

為照。

（7）一。實賣到土名第三沙荒字壹拾貳號、東至涌、西至涌、南至劉雲翰、北至容秋發，

又荒字陸拾陸號、東至容璉、西至容璉、南至涌、北至容業益。

（8）一。實接到田價銀玖拾兩司馬九七白，即此是銀，領退稅約不另立。4

（9）乾隆 十五 年 十二 月 十三 日納稅訖。5

（10）同賣田接銀弟俊驂　□

（11）同賣田母何氏指記　□

（12）乾隆十五年七月十二日立賣田文契人李瓊書　□

（13）見賣田叔李曉江　□

（14）見賣田交銀中人龔遠宏　□6

（15）香山縣宿字柒拾伍號。7 

契尾　長34cm，高54cm，為官方預先刻印的公文，並在適當位置預留空白，以便填上手書文字。契尾制

度，始於乾隆十五年（1750），嗣後文字及格式有輕微變化。今僅開列一例，之後不再重複，只將其涉及

交易的內容寫出。契尾分兩列，上列橫書「契尾」二字，二字間又有直書「字號」二字；下列文字較多：

（16）廣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吳　為遵（17）旨議奏事。奉　兩院案驗乾隆拾伍年正月貳拾貳日

准　戶部咨河南司案呈本部議覆河南布政使富明條奏：買賣田產、將契尾粘連用印存貯、申送府

州縣司查核等因一摺，于本年拾（18）貳月拾貳日奏，本日，奉（19）旨：「依議，欽此」。

相應抄錄原奏並頒發格式，行文廣東督撫欽遵辦理可也。計粘單一紙，內開嗣後布政司頒發給民

契尾格式，編列號數，前半幅照常細書業戶等姓名、買賣田房數目、價銀（20）稅銀若干，後半

幅于空白處預鈐司印，以備投稅時，將契價稅銀數目，大字填寫鈐印之處，令業戶看明，當面騎

字，截開前幅給業戶收執，後幅同季冊彙送布政司查核。此係一行（21）筆跡，平分為二，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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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目，委難改換。其從前州縣、布政司備查各契尾，應行停止，以省繁文。庶契尾無停擱之虞，

而契價無參差之弊；於民無累，於稅無虧；侵蝕可杜而爭訟可息矣。如蒙（22）俞允，俟（23）

命下之日，臣部頒發格式，通行直省督撫，一體欽遵辦理可也。等因，到院，准此，備案，仰司

並發格式一張。奉此，業經移行欽遵查照外，所有契尾，合行刊印編號給發。為此，合給　號發

仰該。（24）嗣後，凡有民田業戶，投契納稅，遵照藩司頒契尾，填明價值稅銀，令該業戶看

明，當面截開，將前幅粘連民契之後，編列字號，鈐蓋該　印信，給發收執管業。如有不請粘契

尾者，（25）經人首報，即照漏稅例治罪。其稅契、科場銀兩，遵照舊例，每契價壹兩，徵收稅

契銀叄分、科場銀壹分。所需契尾紙張等項，動支公項印發，倘有不法官吏，濫印白契，不用司

頒契尾，（26）侵隱稅銀及額外多取稅科銀兩、加徵重耗、勒索契尾錢文者，察出官吏，嚴行參

處，須至契尾者。

（27）計開

（28）業戶　　，買受　　都　　啚　　甲戶丁　　田　　坵、房　　間，坐落土名　　等處，

該稅　　頃　　拾　　畝　　分　　厘　　毫　　絲　　忽　　微　　僉　　沙　　塵。

（29）價銀　　千　　百　　拾　　兩　　錢　　分　　厘，該納稅契銀　　百　　拾　　兩

　　錢　　分　　厘　　毫　　絲　　忽，科場銀　　拾　　兩　　錢　　分　　厘　　毫　　

絲　　忽。

（30）布 宿 字 柒拾伍 號給業戶 孔昌漢 准此 8

（31）乾隆拾五年十二月　　日

（32）……9

001-2乾隆8年6月15日孔昌漢向馮伯顯借債的借據

編者按：該張借據被粘貼在001-1號文書背後，債務人正好就是以上田契內的孔昌漢。

（1）立揭銀數人孔昌漢、孔起遠移件10二人，為因生理湊用，自□土名塘涌、糯塘二坵，共田叄

畝零；件11起遠有父承（2）田，土名東瓜坦、黎唃頭二坵，共田三畝零，作按。次憑中孔顯身引

至馮伯顯表兄弟處，揭出本銀貳拾玖兩，（3）銀水花邊成員司碼，言斷每月12利息每兩壹分捌

厘算斷，以利息依期秤足，毋得推延，如有少欠利息，聽從伯□（4）作息，無得異言。今欲有

憑，立此揭銀數一紙，並上手二印契，交與伯兄弟收執為炤。

（5）一。實按到土名塘涌、東瓜坦□，共田陸畝零，並上手印契作按。

（6）一。實揭到本銀貳拾玖兩伍錢、成員花邊，伯程司碼。

（7）中人孔顯身

（8）同揭銀數人孔超遠

（9）乾隆八年六月十五日揭銀數人孔昌漢



田野與文獻　第五十期　2008.1.15 第11頁

002乾隆40年2月4日歐博山賣田予孔宜恭的絕賣田文契連契尾

長48cm，高58cm

（1）立絕賣田文契人歐孕同戶丁博山，有父經分土名香稅三坵，上則文稅第三沙田十畝。今因

急用，父子謪議，愿將此田出賣與（2）人，取銀應用。實要時價銀壹百一十兩，銀水司馬，另

簽書、洗業共銀八兩。先召親房人等，各不愿受，次憑中何樂賓，引至孔宜恭承買。（3）依口

酧還價銀壹百一十兩，簽書各項銀八兩。三面言定，二家允肯，就日親詣田所，丈量明白，果合

前稅。歸家當中立契交易。其（4）銀一色細絲，交博親手接回，並無低偽少欠分毛，其稅現載

同宜戶內，不用收割，係宜照稅辦納糧差。其田的係尚13自己置下，並非婪（5）賣別人及叔兄

弟姪。並田內有荒墪以及涌洲，聽宜用工填疊成田，日後無得異言。倘有來歷不明，係博同中理

明，還宜管（6）業。此係明買明賣，實銀實數，不是債折，從前並無典按與人，日後毋得再需

索洗業，亦不得稱聲價輕收贖。等情。今欲有憑，立（7）此絕賣文契一紙，並上手印契一，14總

交與宜收執，永遠管業為照。

（8）編者按：此為陽刻長方印，印文分兩欄，上欄橫書「正堂」二字，下欄直書兩行，曰「乾

隆肆拾 四 □15 五 月 初一 日稅」，其中「四」、「五」、「初一」為手書文字，其餘為刻

字。

（9）一。實賣到土名第三沙田三坵，共稅壹拾畝。

（10）一。實接到田價銀壹百一十兩，銀水司碼。即此是銀，領退稅洗業各項，不在另

立。16

（11）見賣田父尚乾　□17

（12）見交銀中人何樂賓

（13）乾隆四十年二月初四日立賣田契歐博山筆　□18 

（14）香山縣熟字捌拾柒號19

契尾　

（刻印文字）……略……20

（15）布頒 熟 字 捌拾柒 號給業戶 孔宜恭 准此21

（16）乾隆 四十四 年 五 月　　日22

（17）業戶 孔宜恭 買田，價銀 ○ 千 壹 百 壹 拾 ○ 兩 ○ 錢 ○ 分，稅科銀 ○ 拾 肆 兩 肆 錢 ○ 

分 ○ 厘 ○ 毫」。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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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乾隆42年2月6日何宗禹賣田予李躍三的永賣民田契

長60cm，高60cm

（1）立明永賣民田契人何宗禹，為因湊用，父子商議，願將承父遺下土名新積沙田民田壹坵，

該中則稅壹拾壹畝捌分玖厘三毛（2）七絲五忽，出賣與人，□24銀應用。共實□25時價銀貳百肆

拾五兩弍錢，水花邊色司馬。先召房親人等，各嫌低窪不買，次憑中人（3）何君煥、李宏富持

帳，問至李躍三，願買為業，價銀依口還足，三面言定，二家允肯，就日同中到田丈量明白，歸

家寫立賣（4）契。躍即備足價銀，當中燒驗明白，即交宗父子親手接回應用，並無低偽少欠。

其田即日交躍，自用工本，鍬築填疊，批耕（5）管業，割稅過戶。其稅現在欖一五甲何□業戶

內，此係明買明賣，實銀實契，不是按當債折典寫賣數等情。其田的係宗禹（6）父遺下自己物

業，從前毫無典按，今受□26價絕賣，所有田價、僉書、洗業銀兩，就日交訖。日後不得稱說

價輕收贖等情。倘有來（7）歷不明、界至不清，係宗同中理明。今欲有憑，立此絕賣民田契一

紙，並上手印契一紙，交躍收執，永遠管業為照。

（8）一。實賣到土名第二沙新積沙民田壹坵，該中則稅壹拾壹畝八分九厘三毛七絲五忽，即

此足退稅約。係生字七百二十二號。

（9）一。實接到賣田價銀弍百肆拾五兩弍錢，水花邊色司馬，即此足取銀領。27

（10）編者按：此為陽刻長方印，印文分兩欄，上欄橫書「正堂」二字，下欄直書兩行，曰「乾

隆肆拾 貳 年 陸 月 拾叄 日稅」，其中「貳」、「陸」、「拾叄」為手書文字，其餘為刻字。

（11）見賣田交銀中人何君煥、李宏富　□

（12）同賣田接銀男何□□　□

（13）同賣田秉筆男何斌恍　□

（14）乾隆四十二年二月初六日立絕賣民田契人何宗禹　□28

（15）香山縣□字壹號29

004嘉慶3年6月4日韋舜天賣屯田予陳灝禧的絕賣屯田契連契尾

長29cm，高51cm

（1）立絕賣屯田契人韋舜天，今因急用，父子商議，將自置土名後衛任官所屯田土名罟步外沙

田壹坵，該屯稅壹拾畝，（2）出賣與人，要取時價銀壹百零伍兩，花邊司碼。先召至親，各親

不肯買受。托中人譚儲文問到陳灝禧，情愿（3）買受，還回時價銀壹百零伍兩，花邊司碼，就

日當中踏明界至坵段：東至黎家界，西至朱家界，南至田界涌，北（4）至黎家界。三面言定，

二家允肯，歸家立契交易。灝即日備足價銀，交舜天父子親手接回，並無低偽少欠分厘。此田

（5）係舜天自置之業，不是賣各兄弟物業，從前亦無典當別人，亦不是債利儘折。自買之後，

聽灝用工鍬築填疊，（6）崩爛浮生整成，係灝所得，印契、割稅、辦納糧務，永為己業。日後

舜子孫不得需索價輕，洗業統在價內。倘有來歷不明，或（7）別人爭論，係舜父子用中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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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灝管業。此係明買明賣，實銀實契，並無加寫等情。今欲有憑，立絕賣屯田契（8）一紙，並

上手紅契壹紙，統交灝永遠收執為照。

（9）一。實賣到土名後衛任官所罟步外沙屯田壹坵、該減則屯稅壹拾畝正。

（10）一。實接到田價銀壹百零伍兩，花邊司碼。

（11）見賣田交價銀中人譚儲文　□

（12）見賣田接銀男燦表　□

（13）嘉慶三年六月初四日立絕賣屯田契人韋舜天

（14）香山縣荒字貳拾貳號30

契尾

（刻印文字）……略……

（15）布頒荒字 貳拾貳 號給業戶 陳灝禧 准此

（16）嘉慶 七 年

（17）業戶 陳灝禧 買 田 ，價銀 ○ 千 壹 百○ 拾伍 兩 ○ 錢 ○ 分，稅科銀 ○ 拾 肆 兩 貳 錢 ○ 

分 ○ 厘 ○ 毫」。31

005道光20年2月16日李潤棒賣屋地予李耀章的賣屋地文契（連契尾）

長31cm，高52cm

（1）立賣屋地文契人李潤棒，今因湊用，母子商議，愿將承祖經分份下□自置土名大欖接龍社

沙（2）埔地一段，共上則民稅弍分一厘，連地面瓦屋一座，橫過三間，掛廊，天井，照牆，屋

外左側房一間、門樓、圍（3）牆、屋內神檯、閣板、門扇，地面街路，所有磚瓦木石各料、井

灶，一應出賣與人，取銀應用。憑中李綬（4）彩，問到服兄李耀章永買為業，三面言實：時價

一百八拾兩，僉書在內，二家允肯，即日（5）當中接到屋地價銀壹百捌拾兩正，並無少欠，其

屋地亦即日交與耀章拆卸修茸，入火（6）居住，永遠輸糧管業。棒及至親兄弟，日後不得收

贖及稱說價輕索補等情。從前並（7）無典揭別人，如有來歷不明，係棒母子身上理明。該地印

契，因有別人稅業相連，未便交執（8）取出，批明存照。今欲有憑，立賣屋地文契一紙、併上

手契及分單，統交李耀章收執，永（9）遠為照。（其稅載在欖四一李大盛戶內，毋庸過割，仍

在本戶丁耀章輸糧。）

（10）一。實賣出土名沙埔地一段，該上則民稅弍分壹厘，地面房屋、磚瓦、木石、街路、

井灶、涌澳、水埠，一應在內。

（11）一。實接到屋地價銀壹百捌拾兩正，番面司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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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見交易中人李綬彩　　□

（13）同賣屋地母蕭氏指模　□

（14）道光廿年二月拾六日立賣屋地文契人李潤棒筆　　□32

（15）香山縣井字陸拾弍號33

契尾

（刻印文字）……略……

（16）業戶李耀章，買受　　都　　啚　　甲戶 李潤棒 田 壹 坵、房 ○ 間，坐落土名 沙埔 等

處，該稅 ○ 頃 ○ 拾 ○ 畝 貳 分 壹 厘 ○ （17）毫 ○ 絲 ○ 忽 ○ 微 ○ 僉 ○ 沙 ○ 塵 ○ 埃。價

銀 ○ 千 壹 百 八 拾 ○ 兩 ○ 錢 ○ 分 ○ 厘 ○ 毫。

（18）該稅契銀　　百　　拾　　兩　　錢　　分　　厘，科場銀　　拾　　兩　　錢　　分　

　厘　　毫　　絲　　忽。

（19）布頒 井 字 陸拾貳號 業戶 李耀章 准此

（20）道光　　年　　月

（21）業戶 李耀章 買 田 ，價銀 ○ 千 壹 百捌 拾 □ 兩 ○ 錢 ○ 分，稅科銀 ○ 拾 肆 兩 貳 錢 ○ 

分 ○ 厘 ○ 毫」34

006道光年間陳泰邦賣屯田予周俊良的永賣屯田文契

長40cm，高57cm

（1）立永賣屯田文契人陳泰邦，今因急用，母子商議，有承父遺下經分份下土名後衛任官所罟

步外（2）沙屯田壹坵，該減則屯稅壹拾畝正，出賣與人，共要取時價銀壹百零伍兩，花邊司

碼。先召至親，（3）各不愿買。次憑中人張正顯，問到周俊良請愿買受，依口還足價銀壹百零

伍兩，就日當中踏（4）明界至坵段，東至黎家界、西至朱家界、南至田界涌、北至黎家界。三

面言定，二家允肯，歸家（5）立契交易。俊即備足價銀，交泰母子親手接回應用，並無少欠分

毛。此田係泰承父遺下經分份（6）下之業，不是婪賣兄弟及姪物業，從前亦無典當別人，亦不

是債折。自賣之後，聽俊用工鍬築（7）填疊，崩爛浮生整成，係俊所得。印契割稅，辦納糧

務，永為己業。日後泰子孫不得需索價輕、洗業、（8）收贖等情，簽書、席金，統在價內。倘

有來歷不明，或別人爭論，係泰母子同中理明，交俊管業。此係（9）明賣明買，實銀實契，兩

無加寫。今欲有憑，立永賣屯田契壹紙、並該田印契壹紙，連尾統交俊收（10）執，永遠為照。

（11）一。實賣出土名後衛任官所罟步外沙屯田一坵、該減則屯稅壹拾畝，即此是退稅，約

不另立。

（12）一。實接到田價銀壹佰零伍兩，簽書在內，即此是取銀，□不另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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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見賣田見交易中人張正顯筆

（14）見賣田姪陳其成　　　　　□

（15）見賣田弟陳維邦筆　　　　□

（16）同賣田接銀男陳其祥　　　□

（17）同賣田接銀母陳黎氏指模　□

（18）道光　　年　　月　　日立永賣屯田文契人陳泰邦筆　□

007咸豐4年2月30日三房顯昭、發興、發祥，四房遐與分屋地合同

長41cm，高46cm

（1）分屋地合同人長房蕭發開，三房顯昭、發興、發祥，四房遐與，今承（2）祖父遺下大欖華

寧社內屋地壹段、地面廁壹所、橫過兩間、共田四坑、另（3）掛廊兩個，俱已霉爛，共該地稅

陸分零。茲集親屬均分，長、三房愿要（4）南便地壹段，該稅叄分零；四房愿要北便地壹段，

該稅叄分零。地面廁壹（5）所、橫過兩間、共田四坑、另掛廊兩個，俱已霉爛，眾儀35補出屋

（6）地價銀弍拾五兩，長、三房接回應用。自分之後，各自建造，日後各不得稱（7）稅輕重等

情，茲立分屋地合同弍紙，各執壹紙存據。

（8）長、三房份地內，四房建造小屋壹間，留下長房二媳居住，毋得典賃。

（9）並將丈尺附後

（10）長、三房所得南便丈尺　　　　　　 �四房所得北便地丈尺

（11）南長七丈、北長七丈　　　　　　　　 東橫□丈七尺、西橫弍丈六尺

（12）東橫叄丈五尺、西橫壹丈八尺零　　　 另後壹幅

（13）另後壹幅　　　　　　　　　　　　　 長壹丈六尺、橫弍丈一尺

（14）長壹丈六尺、橫弍丈 北長七丈、南長七丈

（15）合同36

（16）長房發開筆

（17）咸豐四年弍月三十日立分屋地合同人　三房顯昭筆、發興、發祥

（18）四房遐與筆

008咸豐11年9月16日蕭國禎兄弟將二祭會3份頂兌予蕭群標的單據

長18cm，高24cm

（1）立頂兌二祭會人國禎等，為因　先父喪葬急用，兄弟（2）商議，愿將先父名下二祭會六

份，頂兌與人，取銀應（3）用。自問至群標兄承頂叄份，即日兄弟接回會（4）本銀壹兩五錢

正，自頂之後，如有會內祭掃、享胙，（5）一切與國兄弟無涉。因會部37遺失，未便交執，立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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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兌會單一紙，兄弟沿簽，交執為據。

（7）一。實頂出先父名下二祭會三份。

（8）一。實接回頂兌會本銀壹兩五錢正

（9）蕭禮禎筆

（10）咸豐拾壹年九月拾六日立頂兌二祭會人蕭國禎筆

（11）蕭錦禎筆

009咸豐11年9月16日蕭國禎兄弟將二祭會3份頂兌予蕭遐與的單據

長18cm，高24cm

（1）立頂兌二祭會人國禎等，為因　先父喪葬急用，兄弟（2）商議，愿將先父名下二祭會六

份，頂兌與人，取銀（3）應用。自問至遐與兄承頂叄份，即日兄弟接回會（4）本銀壹兩五錢

正，自頂之後，如有會內祭掃、享胙，（5）一切與國兄弟無涉。因會部38遺失，未便交執，立頂

兌（6）會單一紙，兄弟沿簽，交執為據。

（7）一。實頂出先父名下二祭會三份。

（8）一。實接回頂兌會本銀壹兩五錢正

（9）蕭禮禎筆

（10）咸豐拾壹年九月拾六日立頂兌二祭會人蕭國禎筆

（11）蕭錦禎筆

010同治1年12月23日李協和典田予蕭顯篪的典田契

長30cm，高57cm

（1）立典田離業數人李協和，今有承先祖遺下小欖土名第三沙田即新積沙田叄坵，該中則民稅

壹（2）拾壹畝捌分零，其稅載在欖都四啚一甲李大盛戶內，現福安圍承領種植。茲因急用，與

祖母及母親（3）商議，愿將此田出典與人，要取典價銀叄佰兩正，連典拾年為期，自癸亥年

起，至壬申年底止，銀不計（4）利，田不計租。先召至親人等，各不愿承典，次憑中人馮禮中

等，問至蕭顯篪承典。價銀依還足，三面（5）言定，二家允肯，就日親至田所，並同中踏明界

址，歸家□39數交易。顯即備足典價銀兩叄佰兩正，交協（6）祖母及母親，親手接收，同中驗

明，並無低偽少欠。自典之後，任顯收租抵息，輸納糧務。期滿之日，方得收（7）贖。如未滿

期收贖，協要補回築鍬銀叄拾兩正。此田果係先祖遺下之業，並非婪典別人物業及重典、（8）

重按、償利、準折等弊。如有來歷不明，係協同中出身理妥，仍交回顯收租抵息。屬在相信，無

□（9）□40寫。今欲有憑，立此典田離業數一紙，祖母及母親□簽，並該田印契壹紙、上手印契

壹紙、福安圍（10）租部41壹本，統交蕭顯篪收執為照。

（11）一。實典出小欖土名第三沙新積田叄坵，該中則民稅壹拾壹畝八分零，現批福安圍耕

種。

（12）一。實收到典田價銀叄佰兩正，司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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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見典田交易中人馮禮中筆、何□天　□

（14）同典田離業接銀嫂馮氏指記　　□

（15）同典田離業接銀母張氏指記　　□

（16）同典田離業接銀祖母譚氏指記　□

（17）同治元年十弍月廿三日立典田離業數人李協和筆　□42

011同治2年2月29日蕭瑞聘將追遠會2份頂予蕭顯箎的單據

長10cm，高26cm

（1）立頂兌會人瑞聘，有先父遺下鈍齋祖追遠會陸份，內弍份頂兌（2）與顯箎，即收回銀應

用。□43後此會如有分胙分銀，與瑞兄弟無涉。（3）立字為憑。

（4）同治二年二月廿九日 立頂兌追遠會人瑞聘筆44

012同治2年2月29日蕭瑞聘將追遠會2份頂予蕭顯朝的單據

長10cm，高26cm

（1）立頂兌會人瑞聘，有先祖父遺下鈍齋祖追遠會陸份，內弍份（2）頂兌與顯朝，即收回銀應

用。自後此會如分胙及分銀，與瑞兄弟（3）無涉。立字為據。

（4）同治弍年弍月廿九日　　立頂兌追遠會人瑞聘筆45

013同治2年12月30日蕭瑞聘將創垂堂會1份頂予蕭遐與的單據

長8cm，高25cm

（1）立頂兌會人瑞聘，今將創垂堂之會內撥壹份，頂與遐與翁，（2）即日收回會本銀壹元。自

後此會歸遐翁收，與瑞無涉，批照為（3）據。

（4）同治二年十弍月三十日　　立頂兌會銀人瑞聘筆

014-1契約封套題辭

編者按：這張紙寫有三行字，為以下014-1、014-2、014-3、014-4號文書之內容提要。

（1）內契數數張，杬都二圖二甲（2）蕭宏業戶。（3）民國甲寅年元月十二日，截出基一半，

賣與（4）李呂兩堂，另有基圖形一帋，一看便知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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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2同治3年9月23日周綽藩賣屯田予蕭遐與的永賣屯田文契連契尾（民國3年1月12日蕭遐與將此基截出

一半嘗業賣與李呂兩堂）

長35cm，高55cm

（1）立正永賣屯田文契人周綽藩等，為因湊用，母子叔侄商議，思有先父遺下土名罟步外沙田

一坵，該後衛任官所、減（2）則屯稅壹拾畝，出賣與人，取銀應用，共要取時價銀捌拾兩，連

簽書、席金在內，先召至親人等，各不愿受。次憑中（3）人朱祥和，問至蕭遐與承買為業，價

銀依口酧足，三面言定，二家允肯，就日同中親至田所，踏明界至，丈量明白，（4）歸家書契

交易。遐即日備足價銀捌拾兩正，當中交與綽藩等母子，親手接回應用，並無低偽少欠。自賣

之後，任（5）遐隨時印割，永遠管業。該田現在高荒，日後用工鍬築成腴，不得稱說價輕收贖

等情。此係明買明賣，實銀實（6）數，並非債利准折。此田果係先父遺下物業，並非婪賣嘗田

及別人產業，以前亦無重典重按等弊。如有來歷不明，係（7）綽等同中出身理明，仍要交遐管

業，臨時毋得異言。今欲有憑，立此永賣屯田文契一紙、上手印契一紙。該田印契，日久（8）

遺失，未便交執，日後搜出，是為故紙，合並聲明為據。

（9）一。實賣出土名罟步外沙田一坵、該後衛任官所減則屯稅壹拾畝。此是退稅，約不另

立。

（10）一。實接到賣田價銀捌拾兩正司碼，此是銀□不另立

（11）見交易中人朱祥和筆

（12）同賣田同接銀嫂朱氏指模　□

（13）同賣田同接銀姪周湛榮筆　□

（14）同治叄年九月廿三日立永賣屯田文契人周綽藩筆　□

（15）民國甲寅元月十二日，將此□46截出一半嘗業，得價賣與李、呂兩堂，日後四房毋得爭

執。特予批照為據。蕭□□筆。

（16）長房男英甫筆；母盧氏指摹 □　（編者按：該行蓋有朱文長方印：「□□□優貢知縣李

鍾玨驗」）

（17）二房拔生筆

（18）四、五房景坤筆（編者按：該行蓋有朱文長方印：「□□□□□□知縣□□熊驗」）

（19）香山縣月字肆拾陸號47

契尾48

　　（刻印文字）……略……

（20）計開

（21）業戶 蕭遐與 ，買受　　衛　　所49　　屯　　戶屯周綽藩 地　　田　　坵、房　　間，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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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土名 罟步外 等處，該稅 ○ 頃 壹拾○ 畝 ○ 分 ○ （22）○ 厘 ○ 毫 ○ 絲 ○ 忽 ○ 微 ○ 

僉 ○ 沙 ○ 塵。　價銀 ○ 千 ○ 百 捌 拾 ○ 兩 ○ 錢 ○ 分 ○ 厘，該納契稅銀　　百（23）

　　拾　　兩　　錢　　分　　厘　　毫　　絲　　忽，科場銀　　拾　　兩　　錢　　分

　　厘　　毫　　絲　　忽。

（24）布頒 月 字 肆拾陸 號業戶 蕭遐與 准此

（25）同治　　年　　月　　日

（26）業戶 蕭遐與 買田，價銀　　千　　百　　拾　　兩　　錢　　分，稅□銀　　百　　拾

　　兩　　錢　　分　　厘51

014-3民國3年改換斷賣新契紙

長58cm，高31cm

編者按：此為民國3年（1914）中華民國廣東財政司頒發的改換斷賣新契紙，官方編號為：「司頒悅字柒

拾壹號業戶蕭遐與」。這張改換斷賣新契紙把014號文書內容重新抄錄之外，加上「此契除截出得價賣與人

外實存稅五畝」一行，另又提及：「該原契產價銀捌拾兩正」，凡此都是對於014號文書的確認。

014-4晚清手繪田地丈量圖 

編者按：這就是014、015號文書提及的罟步外沙田10畝，圖上寫明：「蕭繼輝罟步壹拾畝叄分六厘壹毫肆

絲」，應該是尚未把其中一半賣予李呂兩堂時的情形。

014-5民國手繪田地丈量圖

編者按：這就是014、015號文書提及的罟步外沙田10畝：「土名罟步連成圍□壹坵，實九畝六分六厘五毛

○六忽；原入圍田一十畝二分八厘，外折，該實基四畝六分六厘三毛二絲」。根據這張丈量圖，這塊10畝

沙田為蕭杰生及李呂兩堂雙方均分，各長69丈7尺，北寬4丈2尺2寸，南寬4丈1尺；面積各達4畝8分3厘2毫

3絲；各外伸5畝1分4厘。（以上數目字均為花字）。

015同治3年11月14日蕭瑞聘將創垂堂會2份頂予蕭顯朝、顯箎的單據

長14cm，高26cm

（1）立頂兌會單人達聘，今有父親遺下創垂堂（2）會，為因急用，撥出弍份，得回會本花紅

銀，頂兌（3）與顯朝、顯箎侄。自後此會與達無涉，今欲（4）有憑，立此單為據。

（5）同治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立頂兌會單人達聘筆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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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同治3年12月周綽藩典田予蕭遐與的典田契

長41cm，高56cm

（1）立典田離業數人周綽藩等，為因湊用，母子叔姪商議，願將先父遺下土名罟步外沙田一

坵，該後衛任官（2）所、減則屯稅壹拾畝，出典與人，取銀應用，共取典價銀弍佰兩正，憑朱

祥和作中，問到蕭遐與承典，依（3）口還足典價銀弍佰兩正，言明連典拾年為期，自甲子年

拾弍月起，至甲戌年十弍月底止。出典日，田不計（4）租，銀不計利。滿期日，要備足原典價

銀，方得收贖；倘未到期收贖，要補回鍬築銀弍拾兩正；如□53收（5）贖，亦要按日月分租分

糧。此係三面言定，兩相允肯，就日仝到田所，丈量明白，豎立界址書黃。數（6）當中一平兌

足典價銀弍佰兩，並無低少。其田即日離業，交承典者批耕收租，辦納糧務，憑契管（7）業。

今欲有憑，立此典田離業數一紙，並上手印契一紙，該田印契，日久遺失，理合聲明為據。

（8）一。實典出土名罟步外後衛任官所減則屯稅一坵壹拾畝正。

（9）一。實接到典田價銀弍佰兩正，司碼。

（10）見交易中人朱祥和筆

（11）同典田接銀嫂周朱氏指模　□54

（12）同典田接銀姪周湛榮筆　

（13）同治叄年十二月　　日立典田離業數人周綽藩筆

017同治8年1月27日蕭顯箎賣沙田予蕭顯朝的照數

長14cm，高25cm

（1）前按出佑賢書院壹佰□江西會之田，土名第三沙新積（2）沙田一坵，該民稅壹拾壹畝八

分，於同治八年正月內，得價（3）銀賣與顯朝兄為業。其會係朝兄代為供滿，此銀（4）已在價

內除出。此係同胞兄弟交易，不用更請中人代理，（5）亦不用另立契數，今已批照，租部55俟會

滿日，即回印契，（6）□後批照。口恐無憑，立照數一紙，交顯朝兄收執存據。

（7）同治八年正月廿七日　弟顯箎的筆

018同治8年2月6日蕭瑞聘將追遠會6份頂予蕭遐與的單據

長15cm，高23cm。編者按：這張與下一張頂兌會單寫於同一紙上。

（1）立頂會人瑞聘，今因達聘兄喪葬費用，將祖父（2）遺下追遠會陸份，代達宅頂與遐與兄，

即收回（3）頂兌銀弍兩四錢正。自後此會分胙及分銀，與（4）達宅無涉。今欲有憑，立頂會單

壹紙，交遐（5）兄收執為據。

（6）一。實頂出追遠會陸份

（7）一。實收回頂兌銀弍兩四錢正

（8）同治八年二月初六　立頂會人瑞聘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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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9同治8年2月6日蕭瑞聘將創垂堂會4份頂予蕭遐與的單據

長18cm，高23cm

（1）立頂會人瑞聘，今因達兄喪葬不敷，將（2）伯父遺下創垂堂會四份，代達宅頂與遐（3）

與兄，以為喪葬費用。即收回頂兌銀弍兩（4）八錢八分正。自後此會分胙及分銀，與達宅（5）

無涉。今欲有憑，立頂會單壹紙，交遐兄（6）收執為據。

（7）一。實頂出創垂堂會四份

（8）一。實收到頂兌銀弍兩八錢八分正

（9）同治八年二月初六　立頂兌會人瑞聘筆

020同治8年4月14日蕭盈與賣地予蕭遐與的永賣地契

長20cm，高43cm

（1）立永賣地契人蕭盈與，為因急用，愿將祖父遺下鐵峰祠側巷口內荒草白地一段，長三丈

六五，56橫貳（2）丈壹，出賣與人應用，要取時價銀九兩正，連簽書在內。此係盈親口問至服兄

遐（3）與承買，依口還足，兩面言定，二家允肯，就日踏明界址，丈量明白，書立契數交易。

遐即備足（4）地價銀九兩正，盈親手接回應用，並無低欠。自賣之後，任遐建造或作地塘，聽

其自（5）便，日後不得稱說價輕收贖等情。此係明買明賣，並非債利准折。茲立永賣（6）地

契一紙，父子沿簽，交遐收執。上契日久遺失，未便交執，倘有搜出，是為故紙，批（7）明存

據。

（8）一。實賣出鐵峰祠側巷口地一段，長三丈六五，橫二丈一。57

（9）一。實接到地價銀九兩正。

（10）次男世謙筆

（11）同賣地同接銀長男世官筆

（12）同治八年四月十四日　　　立賣地契人蕭盈與筆，姪顯榮代筆

021同治10年11月24日蕭建庸典田予蕭繼輝堂的典田離業數

長22cm，高55cm

（1）立典田離業人蕭建庸，為因急用，父子商議，愿將自置土名第三沙福安圍即寶益圍田，割

出三坵，該上則民稅壹拾（2）伍畝，批與寶益圍耕種，遞年租銀弍拾壹兩正，其稅載在欖都一

啚末甲梁孔昌戶內，出典與人，取銀應用。憑中人李茂華，（3）問至蕭繼輝堂承典為業。言

明典價銀叄佰兩正，連典拾年為期。自同治壬申年起，至辛巳年底止。此係銀不計利，田不計

（4）租。期滿之日，要備回原價銀叄佰兩正，方得收贖。如期未滿，建欲收贖，要備回原典價

外，另補築鍬銀叄拾兩正，方得收（5）贖。三面言定，二家允肯，就日同至田所，踏明界址，

丈量明白，歸家書立典契交易。繼輝堂即備足典田價銀叄佰兩正，交（6）建父子親手接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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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並無低欠，其田即日離業，交繼輝堂收租抵息，辦納糧務，憑契管業。此係明典明按，實銀

實數，並非債（7）利準折，其田的係自置產業，非婪典祖嘗及別人物業。從前亦無典按等情，

如有來歷不明、界址不清，係建父子同中出身（8）理明，仍交繼輝堂管業，臨期毋得異言。今

欲有憑，立明典田數一紙，父子□58簽，寶益圍租部59一本，上手印契二紙，統交（9）繼輝堂收

執為據。該田印契，與別業相連，未便交執，合并聲明。

（10）一。實典出土名第三沙福安圍即寶益圍田三坵，該上則民稅壹拾伍畝正。

（11）一。實接到典田價銀叄佰兩正，司碼。

（12）見交易中人60

（13）同典田離業同接銀男德祥弟伐61筆　□

（14）殿祥弟代筆　□

（15）同治拾年十一月廿四日　　　立典田離業數人蕭建庸筆　□62

022同治11年9月18日蕭汝咸將創垂堂會1份頂予蕭遐與的單據

長10cm，高26cm

（1）有父親名下創垂會壹份，得回會本銀七錢弍分，（2）頂與遐與翁，自後分胙，與咸無涉；

並分銀，亦（3）與咸兄弟無涉。批明存據。

（4）同治十一年九月十八日汝咸批明為據

023同治13年5月26日蕭顯昭將追遠會2份頂予蕭遐與的單據

長21cm，高24cm

（1）立頂兌追遠會人侄顯昭，為故□陞□急（2）用，思有先祖爵元名字做下鈍齋太祖（3）追

遠會燈祭會六份，經分份下弍分，出頂與（4）人，取銀應用。自問至遐與服叔承頂，即日（5）

收到頂兌會價銀捌錢正應用。俟後其（6）會分胙或分銀，一概係遐與叔收，與顯昭（7）父子無

涉。立頂兌會單為照。

（8）一。實頂出先祖名字份下追遠會弍份

（9）一。實接到頂會銀捌錢正

（10）同治十三年五月廿六日立頂兌份下追遠會人顯昭筆

024同治13年8月22日蕭霈基將始太祖二祭會4份頂予蕭遐與的單據（光緒2年閏5月28日再頂1份）

長14cm，高25cm

（1）立頂兌會人蕭霈基，為因湊用，思有先祖遺下六姓服敘（2）福會四份。今將壹份頂與　遐

與老姪，即日收到銀弍大元，俟後（3）此會如有分銀、敘福或胙金，一概係　遐與姪得，與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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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涉，（4）並將值理會部63批明，茲立頂兌單，交遐姪收執存據。

（5）一。實頂出先祖遺下獻謨祖名下六姓敘福會壹份。

（6）一。實接到頂會銀弍大元。

（7）於　光緒弍年閏五月廿八日，又將此會，再頂壹份與遐與老姪，即收回頂兌（8）銀壹兩

正。統據。

（9）同治拾叄年八月廿二日　　　立頂兌六姓服敘福會人霈基筆

025同治13年8月22日蕭霈基將敘福會1份頂予蕭遐與的單據

長10cm，高25cm

（1）先祖獻謨祖名下六姓服敘福會，茲將壹份（2）頂與遐與老侄，祈將會部64註記可也。

（3）上

（4）植□賢侄福安 　八月廿二日霈基字65

026同治13年11月13蕭梅閣將創垂會2份頂予蕭遐與的單據

長9cm，高25cm

（1）立字：蕭秉彝祖名下蒼66垂會弍份，頂與遐（2）與翁。今欲有憑，立字為據，即日收回本

銀壹兩四錢正。

（3）同治十三67十一月十三日梅閣立字

027光緒1年1月20日蕭凝貴將創垂會1份頂與蕭遐與的單據

長11cm，高25cm

（1）立字：蕭秉彝祖名字創垂會壹份，頂與遐與翁。今欲（2）有憑，立字為據，即日收回本銀

七錢正。

（3）同治乙亥年正月二十日68立兌創垂會單人凝貴筆

028光緒1年12月3日黎多好賣屋地予李賢能的永賣地文契

長50cm，高57cm 

（1）立永賣地人黎多好，自置之屋，落在大欖第九嘴宜男社內，為因急用，口食無資，自願

（2）出賣與人，要取時價銀壹拾貳兩正。先召至親人等，並無承受，憑中人李由，問到李賢

（3）興，依口酧還價銀拾貳兩正。三面言明，二家允肯。即日丈量界址，南至北長三丈壹尺壹

寸，（4）橫東至西壹丈零三寸。當中交易，兌足銀兩，並無少欠。此銀果係黎多好親手接回銀

兩（5）應用，並非積□準債□。自賣之後，任賢興居住，日後無得異言。其地果係黎多好自置

（6）之屋地，並非覇佔別人之地。倘有來歷不明，係黎多好同中人出身理明，與李賢興（7）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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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今欲有憑，立此永賣數一紙，交賢興收執為據。

　　（8）一。實賣出屋地壹段，長三丈壹尺壹寸，橫壹丈零三寸，西路出入同行。

　　（9）一。實親手接回賣屋地價銀壹拾貳兩正，花邊司碼。

（10）親手接回銀兩人黎多好指模　□

（11）見交易中人李由筆　□69

（12）光緒元年十弍月初三日　　立永賣地數人黎多好。　黎仲好代筆　□70

029光緒1年12月16日蕭子端將慶遠堂會1份頂予蕭遐與的單據

長15cm，高25cm

（1）立頂兌會人族弟子端，有先耿齋祖名字所做（2）貞烈太祖慶遠堂會弍份，茲撥壹份，頂與

遐與兄，（3）即日收回會本銀五錢正。嗣後此會分胙或分銀，一概與（4）端無涉，係遐兄得。

茲將值理會部71註明，立頂兌單，（5）交遐兄收執為據。

（6）光緒元年十二月十六日　立頂兌會單人子端筆

030光緒2年4月7日蕭景耀將創垂堂會1份頂予蕭遐與的單據

長19cm，高26cm

（1）立頂兌會人景耀，為因湊用，思有先繼祖禮榮名（2）下貞烈祠慶遠堂會壹份，又先繼考文

炳名下（3）始太祖創垂堂會壹份，統頂與族孫遐與，即收（4）回本銀壹兩正。俟後此會分胙或

分銀，一概係（5）遐收，與景耀無涉，立頂兌單存據。

（6）一。實頂出先繼祖禮榮名下貞烈祠慶遠堂會壹份，（7）又頂出先繼考文炳名下□72太

祖創垂堂會壹份。

（8）一。實接到頂兌會銀壹兩正。

（9）光緒弍年四月初七日立頂兌會單人景耀筆

031光緒2年5月13日蕭景耀將創垂會1份二祭會4份頂予蕭遐與的單據

長18cm，高26cm

（1）立頂兌會人景耀，有先繼考遺下始太祖創垂會，係（2）文炳名字，尚存壹份，又二祭會四

份，一統兌與族孫（3）遐與，即收回頂會銀壹兩叄錢正。此弍會俟後分（4）胙或分銀，一概係

景耀無涉，係遐與孫收。立頂兌單（5）為照。

（6）一。實頂出先繼考文炳遺下名字創垂會壹份，（7）又弍祭會四份。

（8）一。實接到頂兌會銀壹兩叄錢正。

（9）光緒弍年五月十三日立頂兌會人族姪景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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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光緒2年8月2日蕭霈基將始太祖二祭會4份頂予蕭遐與的單據

長10cm，高25cm

（1）立頂兌會單人霈基，為因急用，將先父應暉名字遺下（2）始太祖二祭會，撥出四份，頂族

姪遐與，即收回頂兌會銀捌錢（3）正。俟後分胙，係遐與得，與霈無涉。立頂兌單為據。

（4）光緒弍年八月初二日立頂兌二祭會人霈基筆

033光緒2年8月27日蕭霈基將慶遠會1份頂予蕭遐與的單據

長17cm，高26cm

（1）立頂兌會霈基，為因急用，思有先父遺下應暉（2）名下貞烈太姑祠慶遠會壹份，出頂與

人，取銀應用。（3）自問至遐與族姪承頂，即收回頂兌銀捌錢正。此（4）會自後分胙或分省墓

銀，係遐與族姪得，與霈（5）無涉。今欲有憑，立頂兌單存據。

（6）一。實頂出先父應暉名下慶遠會一份

（7）一。實接到頂兌會銀捌錢正

（8）光緒弍年八月廿七日立頂兌慶遠會人霈基筆

034光緒3年4月蕭遐與分單

長104cm，高68cm

（1）立明分單，繼輝堂蕭遐與。遐生四子二女，長顯朝，次顯簾，俱早故；三女已適人；

四顯榮，五桐桂，尚未完娶；幼女阿英，未（2）適人。玆將遐所有自置田地、房屋、鋪

戶、生意，逐款撥開，交與子孫各自管業，所有後事並載在內。各產業俱是遐（3）經手分

撥，諸事俱是遐親口吩咐，不用拈籌分執，亦不用開列字號，各子孫務宜謹守成款，莫聽外

言，多生異議。玆立（4）分單四紙，各執一紙，各子孫互相沿簽。永遠遵照。

（5）計開各產業列

（6）一。與李庭兄用均和堂名字，買受土名鮑魚沙祥譽圍田壹坵，遐份下應得下稅田單叄畝柒

分七厘五毛，連水河圍水在內。此（7）稅已割入蕭宏業爪，73此田分與長房管業，輸納粮

務。

（8）一。土名第三沙福安圍田壹坵，該上則民稅壹拾五畝。其稅已割入蕭宏業爪，此田分與長

房管業，輸納粮務。

（9）一。華平里內環瑚魚塘半口連基面，共該上則民稅叄畝五分，塘邊地鋪弍間在內，其稅載

在欖一五何天祿爪。（10）此塘分與弍房管業，輸納粮務。

（11）一。土名黎沙裕譽圍田壹坵（梁相所屯稅捌畝、劉清所屯稅弍畝壹分），二共該屯稅壹拾

畝零壹分，此田分與弍房管業，輸納粮務。

（12）一。與李庭兄用均和堂名字，買受土名博槳裕昌圍屯田，遐份下應得連溢稅共田叄畝玫分

零，其稅載在後衛祝貴所。（13）此田分與四男顯榮管業，輸納粮務。

（14）一。與李庭兄用均和堂名字，買受土名指南合生圍自認田壹坵，遐份下應得連溢稅田壹拾

肆畝○○五毛，其稅割入蕭宏業爪，（15）此田分與四男顯榮管業，輸納粮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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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一。與李庭兄用均和堂名字，買受土名浮沙巨隆圍屯田，遐份下應得田肆畝陸分零，其稅

載在後衛祝貴所，與裕昌圍田同壹契，（17）此田分與五男桐桂管業，輸納粮務。

（18）一。與李庭兄用均和堂名字，買受土名德來圍田壹坵，遐份下應得上則民稅壹拾肆畝四分

零，其稅割入蕭宏業爪，（19）此田分與五男桐桂管業，輸納粮務。與庭兄同一契。其契現

貯遐彩祖。押叁佰金會。

（20）一。土名罟步外沙田壹坵，該屯稅壹拾畝，另溢稅六分五厘九絲六忽，其稅載在後衛任官

所內，另與韋□74盛買受界邊田，該稅四分八厘，丈實田五分（21）弍厘，連上合埋壹坵，

共實田壹拾壹畝弍分。（22）此田留為嘗業，俟長孫世雄完娶日，撥一半作為插花，一半仍

為嘗業。

（23）一。與李庭兄用均和堂名字，買受土名白鯉大洲嘴同茂圍田弍坵，遐份下應得實田壹拾肆

畝六分零，連水河圍水在內（連虛稅納粮壹拾捌畝）。（24）此田留為嘗業，其稅割入蕭宏

業爪。

（25）一。與李庭兄用均和堂名字，買受土名中沙尾潮田三坵，遐份下應得□稅壹拾肆畝弍分五

厘，其稅割入蕭宏業爪。（26）此田暫與四男收租拾年，自戊寅年起，至丁亥年底止。除納

粮外，有餘作為讀書之費。如有築圍，其圍底銀係顯榮身上交清，將此圍田租全（27）收叄

年，以補支圍底艮叄年。以後顯榮收租一半，一半撥歸嘗項。倘有子孫進庠，永為書田，文

武同分。粮務係收租者辦納，倘拾年內有人進庠，此租（28）係進庠者收一半，餘一半仍歸

顯榮收。倘拾年外無人進庠，其租銀盡歸回賞項，顯榮亦不得據收。

（29）一。華平里內舖三間，該地稅弍分五厘零，東長叄丈四尺四寸，西長叄丈壹尺三寸，北橫

四丈四尺五寸，南橫四丈七尺。（30）此舖留為賞業。

（31）一。綸昌絲店，遐份下應八股之一，存老本銀伍佰兩正，此銀作賞項。

（32）一。大屋自廳底兩廊、天井至斗底，分與長房居住。斗底側廚房弍間，撥入二房，井水同

食。

（33）一。大廳自天井至頭門兩房，另斗底側廚房弍間，分與弍房居住，街門口同行。

（34）一。新廳一所，分與四男居住。

（35）一。五男現未有屋，俟嘗項有銀，支回屋價銀弍佰兩正。如五男未得屋價銀，任伊暫居祖

屋。

（36）一。五男完娶，在嘗項支銀壹佰壹拾兩正。

（37）一。桐母及英女口食，每年在嘗項支銀壹拾弍兩正，又支穀弍拾五石。

（38）一。三女回家，每年在嘗項支穀四石，任三女樂在某宅，其穀歸此宅收。

（39）一。在賞項支銀弍拾兩正，交英女作遞年衣服之費。

（40）一。英女出門，在嘗項支嫁費銀伍拾兩正。

（41）一。桐母過身，收殮銀兩在嘗項支。

（42）一。長孫世雄完娶，在嘗項支銀壹佰兩正。

　　（43）編者按：該行文字書及四枚印章位於騎縫處，內容莫辨。

（44）五男桐桂筆

（45）四男顯榮筆

（46）二房孫世昌筆

（47）長房孫世雄筆

（48）光緒叄年四月吉　　　　　　　　　　　　　　　　　　　　　　日立明分單人蕭遐與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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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5光緒3年10月21日蕭凝貴頂兌創垂會1份的單據

長9cm，高25cm

（1）立頂會人蕭凝貴，頂75將秉彝祖名下創垂會三份，兄弟一統頂。（2）遐宅前兄梅閣頂二

份，凝貴頂壹份，收回銀應用。今貴因急（3）用，欲將宅施銀三兩六，作為憐恤之心也。十月

廿一日取銀三兩六。76自（4）後無得異言。今欲有憑，立字為據。

（5）光緒三年十月廿一日蕭凝貴筆

036光緒7年8月譚慈龍賣墓穴地予蕭積慶堂的送山地帖

長20cm，高42cm

（1）立轉送山地帖人譚慈龍，今有土名大欖馮家山珠沙凼邊、坐西向東、經遷吉山地壹穴，出

送與人。憑中（2）人蕭澤岩，問至蕭積慶堂承受，即日收到蕭積慶堂花紅銀壹兩四錢正。是日

同到山所，（3）耕鋤明白，指明界址，丈得長柒尺、橫叄尺，果係清楚白地，並無古墳大石等

情。自送之後，（4）其山任蕭宅安葬先人，如有來歷不明、界趾77不清，係譚慈龍出身理明，仍

交蕭宅拜掃，臨時（5）無得異言。立明送帖壹紙，交蕭積慶堂收執為據。

　　（6）一。實送出土名大欖馮家山、坐西向東、吉山地壹穴，長七尺，橫叁尺。

　　（7）一。實收到送山花紅銀壹兩肆錢正。

　　（8）見交易中人蕭澤岩筆 並代筆

（9）光緒七年八月　吉　日 　　　　　　　　　　　　　　　　　　　 立送山地帖人譚慈龍筆

　　　　　　　　　　　　　　　　　　　　　　　　　　　　　　　　　　　  譚慈龍指模 □

037光緒16年11月29日高大德堂轉典舖地予李梁氏的典契

長40cm，高41cm

（1）立典舖數人大德堂，因與繼輝嘗典受吉舖壹間，落在大欖華平（2）社，坐西向東，橫過壹

拾柒坑，深壹丈五尺，另舖尾餘地弍丈零，因見（3）低□，78更且需銀應用，轉典與人，要取原

價銀肆拾兩正。憑中人蕭保田，（4）問至李梁氏，依口還足價銀肆拾兩，即日攜銀到宅，書立

典數交易。（5）其銀交大德堂接回應用，連典拾五年為期，如期未滿，搬運（6）加壹補足。銀

不計利，舖不計租。自光緒庚寅年十一月廿九起，至（7）丙午年十一月止。此舖大德堂同李梁

氏看明四至，交梁修揖入伙居住。（8）倘有來歷不明，係大德堂及繼輝嘗子孫出身理明，仍交

李梁（9）氏居住。其地重復建座及脩補等情，磚瓦木石係舖主辦理，工灰（10）典家所出。如

有代支銀兩，至收贖之日，一便清還。恐口無憑，立此轉典數（11）一紙，並上手典數紙，統交

李梁氏收執為據。

（12）一。實典出大欖華平社吉舖壹間，坐東向西，橫過拾柒坑，深壹丈五尺，另舖尾地弍

丈零，（13）連磚瓦木石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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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一。實接到原典價銀肆拾兩正，花邊司碼。

（15）另建座廚房圍墙磚瓦木料銀捌兩伍錢正。

（16）見交易中人蕭寶田筆 □79

（17）光緒庚寅十六年十壹月廿九　　日立轉典數人大德堂筆

038光緒17年6月李安成賣墓穴地予桂生堂的送山地帖

長43cm，高47cm

（1）立送山地帖人李安成，有自置吉地壹穴，落在大欖飛駝崗（2）小土名沙浦吉地，坐北向

南，長六尺五寸，橫弍尺五寸，出送與人，要（3）取回花紅銀六大元。先召至親人等，各不願

受，自問至（4）桂生堂承受，依口還足花紅銀六大元，即日同至山所，耕（5）鋤明白，並無古

墳大石等情，並非婪送別人祖山。如有（6）來歷不明、界址不清，係李安成出身理明，應交桂

生堂卜吉安（7）葬先人。今欲有憑，立送帖一紙，交桂生堂收執為據。

　　（8）一。實送出大欖飛駝崗小土名沙浦地，坐北向南，長六尺五寸，橫弍尺五寸。

　　（9）一。實接到桂生堂花紅銀六大元。

（10）光緒十七年六月十三　立送山地帖人李安成筆

039光緒18年6月25日李兩悟堂轉典舖地予承樂堂的典契

長37cm，高41cm

（1）立轉典舖地人李兩悟堂，為因湊用，今有與蕭顯明承（2）典舖地壹間十七坑、連地壹段建

造十七坑、廚房壹個，四（3）圍磚壁門扇木料俱全，落在大欖華平社內，坐西向東，（4）轉典

與人，要取原典價銀伍拾兩正。憑中人黎氏等問至（5）承樂堂承典。依口還足原典價銀伍拾兩

正，另頂兌自置板（6）帳閣板銀叄兩伍錢正。即日同中親至屋所看明，備足價銀（7）伍拾兩、

另頂兌銀叁兩伍錢正，當中交與李兩悟堂接回應用，（8）並無低欠。言明連典壹拾年，照原典

期為滿。期滿之日，任（9）李兩悟堂收贖，該頂兌銀亦照數補回。如未滿期收贖，要補（10）

搬運銀伍兩正。倘有來歷不明，係李兩悟堂同中出身理明，（11）仍交承樂堂居住。三面言明，

二家允肯，恐口無憑，立轉典舖（12）地數壹紙，並上手原數壹紙，統交承樂堂收執為據。

　　（13）一。實轉典出華平社內舖地壹間十七坑、連地壹段建造（14）十七坑。

　　（15）一。實收到原典價銀伍拾兩正、另頂兌價銀叁兩伍錢正。

黎氏　　　

（16）見交中人李氏　指模

吳氏　　　

（17）光緒拾八年六月廿五　　日　立轉典舖地數人李兩悟堂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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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光緒19年11月20日李昌聖賣墓穴地予杰生堂的送山地帖

長42cm，高46cm

（1）立送山地帖李昌聖，有自置吉地壹穴，落在大欖飛駝崗小土名斜碪，坐南向北，（2）長七

尺五寸，橫五尺，出送與人，要取回花紅銀五兩正。先召親房人等，各不願受，（3）自問至杰

生願受，依口還足花紅銀五兩正，即日同至山所，耕鋤明白，（4）並無古墳大石等情，又非婪

送別人山地，果係清楚吉地。如有來歷（5）不明、界址不清，係昌出身理明，應交杰生堂卜吉

安葬先（6）人。今欲有憑，立送帖一紙，交杰生堂收執為據。

　　（7）一。實送出大欖飛駝崗小土名斜碪，坐南向北，長七尺五寸，橫五尺

　　（8）一。實收到杰生堂花紅銀五兩正

（9）光緒十九年十一月念日 立送山地帖人李昌聖指模　□80

041光緒19年11月梁錫釗賣墓穴地予桂生堂的送山地帖

長33cm，高48cm

（1）立送山地帖人梁錫釗，有祖父遺下吉地一穴，落在大欖飛駝崗，（2）小土名狐狸頭，坐北

向南，橫三尺，長六尺五寸。因為湊用，取回花紅（3）銀七大元。先召至親人等，各不願受。

次憑中人譚桂榮，問至（4）桂生堂承受，依口還足花紅銀七大元。即日齊到山所，看明界址，

（5）耕鋤明白，果係清楚白地一穴，並無古墳大石等情，並非婪送（6）別人祖山。如有來歷不

明，係梁錫釗同中出身理明，應交桂（7）生堂卜吉安葬先人。今欲有憑，立送山地帖一紙，交

與桂生（8）堂收執為據。

　　（9）一。實送出大欖飛駝崗土名狐狸頭，坐北向南，橫三尺，長六尺五寸。

　　（10）一。實接到桂生堂花紅銀七大元

（11）見交易中人譚桂榮筆

（12）光緒十九年十一月吉日    　立送山地帖人梁錫釗筆

042光緒21年3月梁柏開賣墓穴地予永生堂的送山地帖

長41cm，高56cm

（1）立送山地帖人梁柏開，今有先父遺下經遷吉地壹穴，落在大欖飛駝崗小土名（2）馮家

山，坐東向西，長壹丈叄尺，橫肆尺五寸。出送與人，要取花紅銀壹拾捌兩正。（3）先召親房

人等，各不願受。次憑中人譚福和，問至永生堂承受，依口還足。（4）即日同至山所，指明界

至，丈量明白，果合尺寸，耕山鋤土，並無古墳大石等情。（5）果係清楚吉地，並非婪送別人

山地。永生堂即備足花紅銀壹拾捌兩正，（6）當中交與梁柏開親手接收，並無少欠。如有來

歷不明、界至不清及別（7）人爭認，與永生堂無涉，係柏開同中出身理明，仍交永生堂安葬先

人。（8）恐口無憑，立送山地帖壹紙，交永生堂收執為據。

　　（9）一。實送出大欖飛駝崗小土名馮家山，坐東向西，長壹丈叄尺，橫肆尺五寸。

　　（10）一。實接到永生堂花紅銀壹拾捌兩正。

（11）見交易中人譚福和　□

（12）光緒弍拾壹年三月 日  立送山地帖接銀人梁柏開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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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3光緒21年11月27日譚業祥轉典舖地予桂生堂的典契

長35cm，高39cm

（1）立轉典舖地人譚業祥，用承樂堂承受舖地壹間十七坑、連舖尾地壹段建造十（2）七坑、

廚房壹個，四圍磚墙門扇木石一應在內，轉典與人，要取回原價銀（3）伍拾兩正，另頂兌自置

什物壹應在內，該料銀叄兩伍錢正。憑中人　　氏問至桂生（4）堂承典，依口還足典價伍拾兩

正，另頂什物銀叄兩伍錢正，當中交與（5）譚業祥親手接回應用，並無低偽少欠，言明典期，

照愿82數為滿。（6）如期未滿，補回搬運銀伍兩正。此舖的係譚業祥承典。

（7）光緒弍拾壹年十一月念七日 立轉典舖接銀人譚業祥 □83

044光緒21年12月譚葉祥轉典舖地予桂生堂的典契

長54cm，高55cm

（1）立轉典舖地人譚葉祥，用承樂堂承典舖一間，舖尾地壹段建造十七坑，落在大欖華（2）平

社，坐西向東，所有四圍磚墙瓦面木石門扇一應在內，轉典與人，要取回花紅（3）愿84價銀伍

拾兩正，另頂兌木料板賬什物銀叄兩伍錢正。自問至桂生堂承典，依（4）口還足愿85價銀伍拾兩

正，另頂兌銀叄兩伍錢正，即日同到舖內，看明什物界（5）趾。桂生堂即備足典價伍拾兩正，

另頂兌銀叄兩伍錢正，交與譚葉祥親手（6）接回應用，並無低偽少欠。典期照愿86數為滿，如期

未滿收贖，補回搬運銀伍兩正。（7）期滿之日，任譚葉祥收贖，補回頂兌銀叄兩伍錢正。倘有

來歷不明，係譚葉祥出身（8）理明，交桂生堂居住。兩面言明，二家允肯，恐口無憑，立轉典

舖地數一紙，並上手數（9）弍紙，統交桂生堂收執為據。

　　（10）一。實轉典出大欖華平里內舖壹間十七坑，舖尾地壹段建造十七坑，坐西向東。

　　（11）一。實收到桂生堂愿87價銀伍拾兩正，另頂兌銀叄兩伍錢正（此是收銀領不另立）。

（12）光緒弍拾壹年拾弍月   吉日立轉典舖接銀人譚葉祥筆

045光緒21年李昌成賣墓穴地予馮得成堂的送山地帖

長36cm，高57cm

（1）立送山地帖人李昌成，為因急用，自願將大欖飛駝崗小土名斜碪山壹穴，坐南向北，長七

尺五寸，橫弍尺（2）八寸，出送與人，要取回花紅銀四大員正。先召至親人等，不願承受。次

憑中人　　問至馮得成堂，自願（3）承受，依口還足花紅銀四大員正，即日同中到山所看明界

趾，果係清楚吉地，並無古墳大石，即時歸家（4）書立送帖，馮得成堂即兌足花紅銀四大員

正，交李昌成親手接回應用，並無少欠。自送之後，任馮得（5）成堂卜吉安葬先人。此山乃係

自置之山，並非婪送別人山地。如有來歷不明，係李昌成同中出身理明，（6）其山仍交回馮得

成堂安葬先人，無得異言。玆□有憑，立送帖壹紙，李昌成沿簽，交馮得成堂收執（7）存據

（8）一。實送出大欖飛駝崗小土名斜碪山壹穴，長七尺五寸，橫弍尺八寸，坐南向北。

（9）一。實接到馮得成堂花紅銀四大員正，司碼。

（10）見交易中人　　　筆

（11）光緒弍拾壹年　月　日　　立送山地帖人李昌成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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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6光緒24年1月25日傳英賢將追遠會1份頂予啟書翁的單據

長16cm，高25cm

（1）立頂會人十五傳英賢，有先父遺下鈍齋祖（2）追遠會泰安祖名份會壹份，今□88回會本銀

（3）伍錢，頂與啟書翁永遠享胙，日後與英賢（4）子孫無涉。立頂會單壹紙，交啟書翁收執為

（5）據。

（6）光緒廿四年正月廿五日立頂會單十五傳英賢筆

047光緒25年5月4日李寶進賣墓穴地予永生堂的送山地帖

長42cm，高46cm

（1）立送山地帖人李寶進，今有自置吉地壹穴，落在大欖飛駝崗小土名東鼠（2）玉，坐北向

南，長七尺，橫五尺，出送與人，要取回花紅銀壹拾弍兩。先召（3）親房人等，各不願受。自

問至永生堂承受，依口還足花紅銀壹拾弍（4）兩正。即日同至山所，指明界至，丈量明白，耕

山鋤土，並無古墳大石（5）等情，果係清楚吉地，並非婪送別姓別房人山地。永生堂即備（6）

足花紅銀壹拾弍兩正，交與李寶進親手接收，並無少欠。如有來（7）歷不明、界至不清及別姓

爭認，與永生堂無涉，係寶進出身理（8）明，應交永生堂安葬先人。自送之後，任永生堂安葬

轉送，與進（9）日後子孫無涉。恐口無憑，立送山地帖一紙，交永生堂收執為（10）據。

　　（11）一。實送出大欖飛駝崗小土名東鼠玉，坐北向南，長七尺，橫五尺。

　　（12）一。實接到永生堂花紅銀壹拾弍兩正。

（13）光緒二十伍年伍月初四　日　立送山地帖接銀人李寶進筆

048光緒25-30年蕭弼生、蕭杰生銀會供款單

長26cm，高25cm

編者按：這其實是兩張供款單，但書寫於同一紙上。此二人均被稱為「翁」，年份始「廿五年」、終「三

拾年」，當即光緒25-30年（1899-1904）。

蕭弼生所屬之銀會，每年三度供款，日期分別為四月八日、八月八日、十二月八日，每度供會銀3兩。從光

緒廿五年四月八日第十九會起，至光緒三十年四月八日第三十四會止，本應供款16度、合共納銀48兩。但

是，蕭弼生只在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供銀3兩，其餘15度供款全部拖欠，因此銀會供款單寫明：「除

收，實欠銀四拾五兩正」；但是，銀會供款單緊接著這一行又寫道：「此會，杰生代供銀陸拾叄兩正」，

其下復有小字一行：「□□雲泉字」。可見蕭弼生所欠的供款由蕭杰生代供，且達63兩之多。

蕭杰生所屬之銀會，同樣每年三度供款，日期則分別為四月十八日、八月十八日、十二月十八日，每度亦

同樣供會銀3兩。從光緒廿五年十二月十八日第二十會起，至光緒三十年四月八日第三十三會止，本應供

款14度、合共納銀42兩。但是，蕭杰生只在光緒廿六年八月十三日供銀5.04兩，於光緒廿七年七月廿三日

供銀6兩，於光緒廿八年十二月廿五日供銀6兩，於光緒廿九年閏五月廿八日供銀3兩，亦即合共供銀20.04

兩，因此銀會供款單寫明：「除收，實欠銀弍拾壹兩九錢……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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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9光緒27年7月25日岑泰安賣墓穴地予李進和的送山地帖

長34cm，高57cm

（1）立永送山地帖人岑泰安，有先父遺下經遷吉地壹穴，落在大欖飛駝崗小土名西臂，坐西向

東，長陸尺（2）伍寸，橫弍尺伍寸，送出與人，要取花紅銀拾大元。先召至親房人等，各願

受。90次憑中人李全興，問到李（3）進和承受，三面言明，二家允指，齊到山地，指明界至，耕

鋤明白，並無古墳、大石、骨骸等情。自送之後，（4）任進和安葬先人，果係清楚吉地壹穴。

李進和即備足花紅銀拾大元，當中交回岑泰安親手接回應用。並（5）無下偽少欠。如有來歷不

明係界至不清同中出身理明，91仍交進和安葬先人。依口還足，恐口無憑，（6）立此送山地帖壹

紙，交與李進和收執為據。

　　（7）一。實送出大欖飛駝崗小土名西臂，坐西向東，長陸尺伍寸，橫弍尺伍寸。

　　（8）一。實接到李進和花紅銀拾大元正，岑泰安親手接回應用，並無少欠。

（9）立轉送山地帖人李進和，今有自置吉地壹穴，送與永生堂安葬先人，即日收回花紅銀壹拾

大元。（10）特字批明為據。李進和筆　見交易中人李全興筆

（11）光緒弍拾柒年七月廿五日　吉　立永送山地帖人岑泰安筆

050光緒28年12月伍洪德夫婦賣女予永生堂為婢的賣身契

長50cm，高56cm 

（1）立賣女人父伍洪德母何氏，為因急用，夫妻商議，今有第肆女一口，年方叄歲，名月友，

願將小女出（2）賣與人為婢，要取身價銀壹佰叄拾大員。憑中人蕭門何氏，問至永生堂願買

為婢。依（3）口還足身價銀壹佰叄拾大員，夫妻即日帶小女到宅使喚。永生堂即日備足身價銀

（4）壹佰叄拾大員。當中交與夫妻（父伍洪德、母何氏）親手接收，並無小欠。倘女日後長

大，任永生堂發（5）賣為妾；倘此女中橫不聽教訓，任永生堂轉賣為婢。洪德夫妻不得需索指

阻，倘（6）有山高水底，各安天命。如有走失等情，係洪德夫妻身上追還此女，交還本堂使

（7）喚。倘有日後洪德夫妻收贖此女適人及子女團圓，照數交足身價銀壹佰叄拾大員，不

（8）得拖欠。恐口無憑，立賣女數一紙，交永生堂收執為據。

　　（9）一。實賣出第肆女一口，年方三歲，名月友。

　　（10）一。實接到永生堂身價銀壹佰叄拾大員。

（11）見交易交銀中人蕭何氏指模　□

（12）同接銀賣女人母何氏指模　□

（13）光緒廿捌年拾貳月　　　　　日立永賣女接銀人伍洪德指模　□92

051光緒29年12月24日李賢興按屋予桂生堂的揭約（光緒30年2月10日、光緒30年5月28日分別再按）

長35cm，高25cm

揭約

　（1）立將屋料並地按銀數人李賢興，為因醫料急用，夫妻父子商議，（2）愿將自置大欖第九

坊宜男社內住屋兩間屋料並地壹段，按銀應用。（3）憑中人蕭啟書問至桂生堂揭出本銀捌拾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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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訂明每兩每月息銀壹（4）分弍厘算，以用陸個月為期。到期本息壹齊清還，不得拖欠。如

有拖欠，（5）任由本堂隨時將屋出賃、轉典、並拆料等情。不得掯阻，任由本堂收回（6）本

息。此屋的係賢興自置，與別房兄弟無涉，從前亦無重典重按。（7）恐口無憑，立此揭單，夫

妻父子沿簽，並該屋地數弍紙，交桂生堂收執（8）為據。

（9）一。實交出住屋兩間、屋地壹段，坐北向南。該地長四丈捌尺，橫壹丈四尺捌寸；又一段

屋地叄丈壹尺壹寸，橫壹丈零捌寸。

（10）一。實揭到桂生堂本銀捌拾兩正。　　　男盛希筆。

（11）光緒叄拾年弍月初十日，再揭出本銀四拾兩醫藥資用，息銀照前計。

男盛希筆

（12）李賢興筆

（13）又五月廿八日，因喪用不足，再揭出本銀四拾兩正，息銀照前計。

（14）男李盛希筆　

（15）妻黎氏指模□

（16）見交易揭銀中人蕭啟書筆

（17）同揭銀人
男李盛希筆

妻黎氏指模　□

（18）光緒弍拾九年十弍月念四日立將屋料屋地按銀數人李賢興筆

052光緒30年7月1日劉潤富賣墓穴地予永生堂的送山地帖

長40cm，高43cm

（1）立送山地帖人劉潤富，母子商議，今有先祖遺下經遷吉地（2）壹穴，落在大欖飛駝崗小土

名齋婆園，坐東北向西南，長（3）七尺零，橫叄尺八寸，出送與人，要取回花紅銀叄拾兩（4）

正。先召親房人等，各不願受，次憑中人麥新好，問至永（5）生堂承受，依口還足。即日同至

山所，指明界至，丈量明白，果（6）合尺寸，耕山鋤土，並無古墳大石等情，果係清楚吉地，

（7）並非婪送別姓別房山地。永生堂即備足花紅銀叄拾（8）兩正，當中交與劉潤富母子親手接

收，並無少欠。如有（9）來歷不明、界至不清及別人爭認，與永生堂無涉，係（10）劉潤富同

中出身理明，仍交永生堂安葬先人。自（11）送之後，任永生堂安葬轉送，與潤富日後子孫無

涉。恐口無（12）憑，立送山地帖一紙，交永生堂收執為據。

（13）一。實送出大欖飛駝崗小土名齋婆園，坐東北向西南，長七尺（14）零。橫叄尺八

寸。

　　（15）一。實接到永生堂花紅銀叄拾兩正。

（16）見交易交銀中人麥新好指模　□

（17）同接銀人母吳氏指模　□93

（18）光緒叄拾年七月初一日立送山地帖接銀人劉潤富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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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3光緒31年10月李盛希賣屋地予李賢能的永賣屋地文契

長49cm，高55cm

（1）立永賣屋地數人李盛希，父子夫妻商議，為因湊用，願將先父自置屋地壹間壹（2）拾柒

坑，門扇木石磚瓦壹應在內，落在大欖宜男社內，坐北向南，長叄丈壹尺壹寸，橫（3）壹丈零

捌寸，出賣與人，要取回賣價銀壹佰弍拾兩正。憑中人蕭啟書問到桂生堂（4）承買居住，依口

還足，即日同中親到屋內址94明界至。三面言明，二家允肯，歸家立數（5）交易。桂生堂即備

足買價銀壹佰弍拾兩正，當中交與李盛希父子夫妻親手接（6）收，並無少欠分毛，並非債利準

折，乃係實銀實數，從前亦無重典重案，乃係明買明賣。（7）此屋地的係盛希先父自置屋地，

與別房兄弟無涉。日後不得請說價輕收贖等（8）情，倘有來歷不明、界至不清及別人爭論，與

桂生堂無涉，係李盛希父子夫妻出（9）身理明，仍交桂生堂居住健95造等情。父子夫妻沿簽，恐

口無憑，立永賣地屋地數壹（10）紙，並上手屋地數壹紙，統交桂生堂收執為據。

（11）一。實賣出大欖宜男社內坐北向南屋壹間壹拾柒坑，地長叄丈壹尺壹寸，橫壹丈零捌

寸。

　　（12）一。實接到桂生堂屋地價銀壹佰弍拾兩正。

（13）見交屋地銀中人　　　　　

（14）同接屋地銀妻黎氏指模　□

（15）同接屋地銀男李汝培指模�□96

（16）光緒叄拾壹年十月　　日立永賣屋地接銀人李盛希的筆

054光緒33年4月18日周文儀賣墓穴地予高大德的送山地帖

長52cm，高56cm

（1）立永送山地帖人周文儀，今有先祖遺下經遷吉地山壹穴，落在大欖飛（2）駝嶺小土名西

臂，坐東向西，長陸尺八寸，橫過弍尺七寸。今因遷葬，費用不敷，將此山97（3）伯叔兄弟侄商

議，願將此山出送與人，要取花紅銀壹拾陸兩正。先召親房人等，（4）各不願受。次憑中人麥

新好，問到高大德情願承受，安葬先人。依口還足花紅銀（5）壹拾陸兩正，三面言明，二家允

肯，就日同到山所，看明界址，丈量明白，耕鋤闊（6）深，並毋大石、古墳、骨骸等，果係清

楚吉地，乃明送明受，非婪送別房別人之山。（7）即日歸家，立送山帖交易。高大德即備足花

紅銀壹拾陸兩正，當中交與（8）周文儀叔兄弟侄親手接收應用，並毋少欠低偽。自送之後，任

從高大德（9）卜吉安葬先人，臨時無得異言。倘有來歷不明、界址不清。係周文儀（10）叔兄

弟侄同中出身理明，仍將此山送回高大德安葬先人。今欲有憑，立（11）明送山帖壹紙，交高大

德收執存據。上手送帖日久遺失，其後拈出，是為故紙。

（12）一。實送出大欖飛駝嶺小土名西臂、坐東向西吉地山壹穴，長陸尺八寸，橫弍尺七

寸。

　　（13）一。實接到高大德受山花紅銀壹拾陸兩正　銀領不另立

（14）見交易中人麥申好　□98

（15）立轉送山地帖人高大德，今有自置吉地壹穴，因向不合，轉送與人。自問至陸成德堂自願

承受，吉99明花紅銀弍拾伍大元，即交（16）與高大德親手收回應用。倘有來歷不明、界扯100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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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係高大德出身理明，此山仍交陸成德堂。今欲有憑，立轉送山帖壹紙，（17）交與陸成德堂

收執為據　　　立轉送山地帖人高大德筆

（18）入正冊成字第四十弍號　　　同送山同接銀人周□101權筆

　　　　　　　　　　　　　　　　　　　　　　　　 周錦釗筆

（19）編者按：該處用朱文長方印鈐記，並填寫年月，曰：「光緒 卅三 年 四 月 廿弍 日，經局

照驗，蓋戳為記，如有爭議，准再呈處。」

（20）光緒叄拾叄年四月十八　　日立永送山地帖人周文儀筆（編者按：在該行字上有朱文長方

印，曰：「□□小欖鄉□山□戳記」

055光緒33年7月22日陸英來賣墓穴地予李敬德堂的送山地帖

長39cm，高43cm

（1）立轉送山地帖人陸英來，今有自置清楚吉地一穴，落在大欖飛（2）駝崗小土名西臂，坐東

向西，長六尺五寸，橫弍尺五寸，出送與（3）人，要取花紅銀弍拾兩正。自問至李敬德堂102自願

承受，依口（4）還足，就日親到山看明界址，丈量明白，耕山探土，並毋古墳等（5）情，果係

清楚吉地，乃明送明受，並非婪送另人之山，乃自置吉地。（6）即日歸家，書立送帖交易。李

敬得堂亦備足花紅銀弍拾（7）兩正，並無低偽少欠。陸英來親手接回應用。自送之後，任李敬

（8）得堂安葬先靈，倘有來歷不清，界址不明，係陸英來出身理（9）明，此山仍交李敬得堂安

葬先人，臨時無得異言。今欲有憑，（10）立轉送山地一紙，交李敬得堂收執存據。

　　（11）一。實送出大欖飛駝岡小土名西臂，長六尺五寸，橫弍尺五寸。

　　（12）一。實陸英來親手收到李敬得堂花紅銀弍拾兩。

（13）光緒叄拾叄年七月廿弍日　立送山地帖人陸英來筆

056宣統2年10月3日李進德賣墓穴地予合德堂的送山地帖

長40cm，高45cm

（1）立送山地帖人李進德，今有自置清楚吉地壹穴，落在大欖飛駝崗小土名（2）狐狸頭，坐西

向東，長柒尺，橫弍尺四寸，出送與人，要取花紅銀叄元伍毛。先召親（3）房人等，各不願受。

次憑中人麥新好，問到合德堂承受。依口還足。即日（4）同中至山所，指明界至，丈量明白，耕

山鋤土，並無古墳大石等情，果係清（5）楚吉地，並非婪送別人別房山地。合德堂即備足花紅叄

元伍毛，當（6）中交與李進德親手接收，並無少欠。如有來歷不明、界至不清，及（7）別人爭

認，與合德堂無涉，係進德同中出身理明，仍交合德堂（8）安葬先人。自送之後，任本堂安葬轉

送，與進德子孫無涉。恐口（9）無憑。立送山地帖人一紙，交合德堂收執為據。

　　（10）一。實送出大欖飛駝崗小土名狐狸頭，坐西向東，長柒尺，橫弍尺四寸。

　　（11）一。實接到合德堂花紅銀叄元伍毛正

（12）見交易中人麥新好

（13）宣統弍年十月初三日　立送山地接花紅銀人李進德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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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7宣統2年10月7日岑阿炳賣墓穴地予合德堂的送山地帖

長36cm，高45cm 

（1）立送山地帖人岑阿炳，今有自置經遷吉地壹穴，落在大欖飛駝崗小土（2）名狐狸頭，坐西

向東，橫二尺二寸，長七尺。103為因急用，母子商議，願將此山出送與人，要取回花紅（3）銀四

大元。先召至親人等，各不願受，次憑中人麥新好，問至合德堂承受。依（4）口還足花紅銀四

大元，即日同中齊到山所，看明界趾，耕鋤明白，果無古墳、白（5）骨等情。就日回家，書立

送帖交易。合德堂備足花紅銀四大元，當中交與岑（6）炳母子親手接回應用，並無少欠。自送

之後，任合德堂卜吉安葬先人。如有（7）來歷不明、界趾不清，係岑炳仝中出身理明，此山仍

歸合德堂安葬先人，無（8）得異言。今欲有憑，立此送山地帖壹紙，交與合德堂收執為據。

（9）一。實送出小土名狐狸頭，坐西向東，橫弍尺弍寸，長七尺，吉地壹穴。

（10）一。實收到合德堂受山花紅銀四大元七二兌，並無少欠

（11）見交易中人麥新好筆

（12）同接銀母梁氏指摸　□

（13）宣統弍年拾月初七日　立送山地帖人岑阿炳指摸　□

058宣統3年5月24日李進和賣墓穴地予合勝堂的送山地帖

長35cm，高56cm

（1）立送山地帖人李進和，有經遷吉地壹穴，落在大欖飛駝小土名長塘（2）街，坐西向東，長

六尺伍寸、橫伍尺，出送與人，要取花紅銀叄拾大元。（3）先召親房人等，各不願受，次憑中

人李福有，問到合勝堂承受。（4）三面言明，二家允肯。齊到山地，指明界至，耕鋤明白，並

無古墳、大石、（5）骨骸等情，果係清楚吉地，並非婪送別人山。如有來歷不明、界至（6）不

清及別人曾認，係李進和同中出身理明，仍交合勝堂卜吉安（7）葬先人，臨時毋得異言。恐口

無憑，立此送山帖壹紙，交合勝堂（8）收執為據。

　　（9）一。實送出大欖飛駝崗小土名長塘街，坐西向東，長六尺伍寸、橫伍尺。

　　（10）一。實李進和接到合勝堂花紅銀叄拾大元，當中交回應用

（11）見交易中人李福有筆

（12）宣統三年五月廿四日　立此送山地帖人李進和筆

059民國8年2月29日伍文照賣墓穴地予蕭永和堂的定金收據

長35cm，高26cm

（1）立收定銀數人伍文照，叔姪商議，願將先祖遺下經遷吉（2）地壹穴，落在大欖飛駝撒網，

坐東向西，長九尺零、橫五（3）尺零，盡坵盡段，四圍閘石，一應在內，出送與人。先召至

（4）親人等，各不願受，次憑中人盧文懷等，問至蕭永（5）和堂承受。依口還足花紅銀壹佰

四十五元三二104兌。即日（6）同到山所，指明界至，丈量明白，果合尺寸。倘有來（7）歷不

明，係伍文照同中出身理明。買主反悔，定銀（8）不得追回；賣主反悔，定銀三倍。即日收定



田野與文獻　第五十期　2008.1.15 第37頁

銀弍拾（9）大元，準三月十五日交易。恐口無憑，立收定銀壹（10）紙，交與蕭永和堂收執為

據

（11）一。實送出大欖撒網崗坐東向西長九尺零、（12）橫五尺零，盡坵盡段。

（13）見交易中人伍文照筆，盧文淮筆。

（14）三月拾弍日，伍兆再□105銀弍元

（15）民國八年弍月廿九日

（16）立收定銀單人伍文照等

（17）姪于寬筆

（18）浩□筆

060民國8年3月13日伍兆枝賣墓穴地予蕭永和堂的送山地帖

長54cm，高58cm

（1）立送山地帖人伍兆枝，叔侄等商議，願將先祖遺下經遷吉地壹穴，落在大欖飛駝崗小土名

撒網，坐東向西，長九尺五寸，橫五（2）尺二寸，四圍閘石爐圈，一應在內，盡坵盡段，出送

與人，要取回花紅銀壹佰四十五元。先召至親房人等，各不願受，次憑中人盧文（3）懷等，問

至蕭永和堂承受。依口還足花紅銀壹佰四拾五元，即日同到山所，指明界至，丈量明白，果合

尺寸，耕山鋤土，並無古墳（4）大石等情，果係清楚吉地，並非婪送別房別姓山地。蕭永和堂

即備足花紅銀壹佰四拾五元，當中交與伍兆枝叔侄等親手（5）接收應用，並無少欠。如有來歷

不明、界至不清及別人爭認，與蕭永和堂無涉。倘有來歷不明，係伍兆枝叔侄等同中出身理明，

（6）應交蕭永和堂安葬先人。自送之後，與伍兆枝等日後子孫無涉。恐口無憑，立送山地帖壹

紙，交與蕭永和堂收執存據。

（7）實送出大欖飛駝崗小土名撒網，坐東向西，長九尺五寸、橫五尺弍寸。

（8）實收到蕭永和堂花紅銀壹佰四拾五元七二兌。

（9）上手紅契數，日久毀失。日後守106出，是為故紙

（10）見交易中人　盧文淮筆　伍文昭筆

（11）第一段盈字捌拾號

伍清炎　□

伍兆枝筆

（12）同送山地接銀人伍文基記

伍浩美筆

陳氏指謨107　□

伍炳佳筆

（13）朱文長方印：民國八年四月十四日

（14）民國八年歲次已未三月十三日　　　　立送山地同接銀人伍文照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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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清末銀會簿

長12cm，高22cm

編者按：銀會簿有一定格式，其刻印文字大同小異，並預留空白，以便填寫。今開列一例，以後不再重

覆，只敘述具體內容，凡手書文字，均加底線，以資識別：

蓋聞義會之設，始自�龐公，原以緩急相濟，利息悉均。此君子生財之大道也。茲蒙各親友過

愛，相幫一會，踵其法而行之，務以始終矢慎，同108非獨一人受益，亦未嘗不感　列公之高誼

也。僅將規條開列於左。

一。邀親友　　位連本身　　份，每份先捐番面銀 弍兩 ，共成　　，成員司碼，交首會，先領

會期，遞年　　會。以 四、十 月 初一 日為期，風雨不改，遇閏不算。到期，首會預日具柬通

知，以備辦銀兩。屆期，各攜銀到會所供充，當眾驗兌，即席清楚。不得扣賬按押與及私數推

諉。倘遇貴冗，必要付親友代供代敘。初一日收，過其每日份行色一分。109

一。收過者，每會應供銀 弍兩弍錢 ，至尾會止。如未收過者，照派充足。惟首會每會供銀

　　，另息銀　　，至尾會止，銀水俱以成員司碼兌足。

一。標投以銀多者得，收其投銀，未收者同均沾。收過及當收者無涉。倘有雷同，先開先得。

一。每會辦東銀　　。上手代辦，即將會金扣回，如不赴會者，不除東，不送席。

一。設會規　　本，同一樣，各攜一本，臨期到會所，當收者即席註明部110內，幸勿遺失。

諸友芳名列左：

歡深壹份、[木員]太家壹份、張四□111壹份、美五家壹份、蕭盧氏壹份、李二姑壹份、李三姑壹

份、李四姑壹份、宇宙翁壹份、蕭伍氏壹份、梁八姑壹份、梁十姑壹份、黃三女壹份、黃弄珠壹

份、李寶霞壹份、張業□112壹份、何四姑壹份、梁張氏壹份、何伍氏壹份、首會蕭炳林

062清末銀會簿

長12cm，高22cm

編者按：與024號銀會簿相比，該銀會簿只在成員數目上增多一人，使總人數達二十一人，該成員姓名為何

壯猷，位列第二十名，份數為一份，其他內容完全相同。

063民國己未年（1919）蕭門盧氏銀會簿

長12cm，高22cm

編者按：該銀會成員十人，「首會」一人，凡十一人；每人一份，凡十一份。每人首先繳納番面銀五兩，

每會供銀五兩。惟首會除供銀五兩外，另需供息銀五錢，至尾會止。從民國己未年（1919）開始，每年供

銀兩次，日期分別為四月一日及九月一日，若未能如期繳納份銀，每日每份罰息一分四厘（準開會後十日

收銀，如過期不供，每日行息一分四厘113）。銀會成員名單如下：（1）蕭盧氏、（2）李耀成、（3）伍大

姑、（4）蕭桂三姑、（5）蕭左賢、（6）蕭堯金、（7）何業祥、（8）蕭全記、（9）蕭景均、（10）盧

門蕭氏、（11）首會司徒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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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4年份不詳的鍾桂進賣屋地予蕭聰的永賣屋連地契約

長47cm，高54cm

（1）立永賣屋連地約人鍾桂進，叔嬏商議，願將前同蕭宅承受之屋，為因急出賬，召人承買，

要取時價銀叄佰大元。此屋落在大欖（2）北街坊華平社內，正間北向，兩間橫過。正間壹拾七

坑，正間房壹拾坑；天街壹個；水井壹個；廚房九坑；門樓壹座壹拾七坑；側房壹個壹拾坑；

（3）屋後壹連。另有吉地壹段，長壹丈五尺五寸，橫弍丈零六寸；右側水巷壹條，長叄丈七

尺。眾大街石路不計。此屋地連屋後吉地水（4）巷，共該稅地弍分壹厘叄毫壹八零，枕貼屋

後，盡坵盡段。現在之屋，四圍墙壁落水界址，行門及水巷直至街心街路，同行（5）所有磚

瓦本石銅鐵門�弍對，壹應在內，要取價銀叄佰大元七二兌。先召至親人等，各嫌霉爛，不願承

受。次憑中人蕭氏，問至蕭（6）聰情願承受居住，依口還足原價銀叄百大元，三面言定，二家

允肯，明賣明買，不是債利準折。就日桂進同中齊到該屋（7）地所，指明界址，□看明白，果

合稅數尺寸。鍾桂進歸家立契交易，蕭聰暫備買受屋價銀叄佰大元七二兌，當中即交與鍾桂進

（8）叔嬏親手接收應用，並無少欠。以前並無重典重按。自賣之後，任由蕭聰隨時進宅居注114。

日後桂進叔嬏子孫不得索補（9）價輕收贖等情。倘有來歷不明、界址不清，要桂進同中出身理

明，仍歸蕭聰居注115。臨時無得推委。兩無異言。今欲有憑，鍾桂進（10）叔嬏中□沿簽，並地

數壹紙、上手數壹、地形三紙，立賣屋連地約壹紙，統交與蕭聰收執為據。

　　（11）實賣出先夫自置土名大欖北街華平社內吉屋連地壹段，又尺形局及寸尺

　　在數內，不用多寫。

　　（12）實收到蕭聰買受屋價銀叁佰大元七二兌

（13）見交易中人蕭指模　□

（14）同賣屋接銀人羅氏指模□

（15）立永轉賣屋連地接銀親叔鍾長亮筆

糧單、執照

065光緒3年3月20日糧單

長8cm，高26cm

編者按：該糧單發出日期為光緒三年三月廿日，是佃戶蔣安為業戶義合堂、蕭世雄交納光緒二年份7.1畝屯

稅的憑據。糧單於「光緒弍年」以及「柒畝壹分」等字上各蓋有白文長方印，印文莫辨；左下角蓋有朱文

方印，曰：「殷丁蔣安圖記」。

066光緒3年9月15日執照　　義字五百八五號

長9cm，高26cm

編者按：該執照由香山縣楊姓知縣發出，日期為光緒三年九月十五日，執照編號為「義字五百八五號」，

是「 欖 都 二 啚 二 甲戶丁　　完 蕭宏業 戶」光緒三年「本色民糧米柒升叄合」的憑據。執照右側騎逢處

有文字一行，僅見其半，推測為：「納米柒升叄合」，其中「納米」為預先刻印的文字，「柒升叄合」為

手寫文字。執照右上角有「大宅」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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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7光緒3年9月15日執照　　柄字七百八八號

長10cm，高26cm

編者按：該執照由香山縣楊姓知縣發出，日期為光緒三年九月十五日，執照編號為「柄字七百八八號」，

是「 欖 都 二 啚 二 甲戶丁��完 蕭宏業 戶」光緒三年「錢糧銀伍錢弍分」的憑據。執照右側騎逢處有文字

一行，僅見其半，推測為：「完錢糧銀伍錢弍分」，其中「完錢糧銀」為預先刻印的文字，「伍錢弍分」

為手寫文字。執照右上角有「大宅」二字。

068光緒3年11月9日執照　　義字一千○五七號

長9cm，高26cm

編者按：該執照由香山縣楊姓知縣發出，日期為光緒三年十一月九日，執照編號為「義字一千○五七

號」，是「 欖 都 二 啚 二 甲戶丁　　完 蕭宏業 戶」光緒三年「本色民糧米壹斗壹升壹合」的憑據。執照

右側騎逢處有文字一行，僅見其半，推測為：「納米壹斗壹升壹合」，其中「納米」為預先刻印的文字，

「壹斗壹升壹合」為手寫文字。執照右上角有「遐嘗」二字。

069光緒3年11月9日執照　　柄字一千二百八二號

長11cm，高26cm

編者按：該執照由香山縣楊姓知縣發出，日期為光緒三年十一月九日，執照編號為「柄字一千二百八二

號」，是「 欖 都 二 啚 二 甲戶丁　　完 蕭宏業 戶」光緒三年「錢糧銀陸錢捌分」的憑據。執照右側騎逢

處有文字一行，僅見其半，推測為：「完錢糧銀陸錢捌分」，其中「完錢糧銀」為預先刻印的文字，「陸

錢捌分」為手寫文字。執照右上角有「遐嘗」二字。又，057-059三份文件粘貼於一處。

070光緒3年12月19日糧單

長8cm，高26cm

編者按：該糧單發出日期為光緒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是佃戶蔣安為業戶蕭遐與繳納「光緒叄年份正稅壹拾

畝」的憑據。糧單左下角蓋有朱文方印，曰：「殷丁蔣安圖記」。糧單右上角有「遐嘗屯三年糧」六字。

071光緒3年12月19日糧單

長8cm，高26cm

編者按：該糧單發出日期為光緒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是佃戶蔣安為業戶義合堂、蕭永和堂繳納「光緒叄年

份正稅壹柒畝壹分」的憑據。糧單左下角蓋有朱文方印，曰：「殷丁蔣安圖記」；右上角有「蔣安、大宅

屯叄年糧」等字。

072光緒4年10月23日執照　　大字一千一百二十號

長10cm，高27cm

編者按：該執照由香山縣楊姓知縣發出，日期為光緒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執照編號為「大字一千一百二十

號」，是「 欖 都 二 啚 二 甲戶丁　　完 蕭宏業 戶」光緒四年「錢糧銀伍錢貳分」的憑據。執照右側騎逢

處有文字一行，僅見其半，推測為：「完錢糧銀伍錢弍分」，其中「完錢糧銀」為預先刻印的文字，「伍

錢叄分」為手寫文字。執照右上角有「大宅」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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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3光緒4年10月23日執照　　綏字九百十二號

長10cm，高27cm

編者按：該執照由香山縣楊姓知縣發出，日期為光緒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執照編號為「綏字九百十二

號」，是「 欖 都 二 啚 二 甲戶丁　　完 蕭宏業 戶」光緒四年「本色民糧米柒升叄合」的憑據。執照右側

騎逢處有文字一行，僅見其半，推測為：「納米柒升叄合」，其中「納米」為預先刻印的文字，「柒升叄

合」為手寫文字。執照右上角有「大宅」二字。

074光緒4年11月2日罟步沙收圍底單　　戊寅年晚造平字第陸□號

長14cm，高33cm

編者按：這是小欖鄉業戶「蕭繼輝」為其「壹拾○畝叄分六厘□」的田地交納「戊寅年晚造圍底銀六兩八

錢六分四厘」，並授權「佃人 開枝 到圍收割」的憑據，發出日期為「光緒戊寅年 十一 月 初弍 日」。該

單左側騎縫處有文字一行，僅見其半，推測為：「戊寅年晚造平字第陸□號」；右上角有「一塿、□字十

號」等字。

075光緒4年11月25日執照　　雨字一千三百六六號

長10cm，高26cm

編者按：該執照發出日期為光緒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執照編號為「雨字一千三百六六號」，是香山縣楊

姓知縣向「後衛屯丁蔣安、業戶蕭遐與」發出的繳納光緒三年份「本色屯糧米捌斗捌升捌合」的憑據。執

照右側騎逢處有文字一行，僅見其半，推測為：「納米捌斗捌升捌合」，其中「納米」為預先刻印的文

字，「捌斗捌升捌合」為手寫文字。

076光緒4年11月25日執照　　雨字一千三百六七號

長11cm，高26cm

編者按：該執照發出日期為光緒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執照編號為「雨字一千三百六七號」，是香山縣楊

姓知縣向「後衛屯丁蔣安、業戶二合堂、永和堂」發出的繳納光緒三年份「本色屯糧米陸斗叄升正」的憑

據。「二合堂」疑為「義合堂」之誤。執照右側騎逢處有文字一行，僅見其半，推測為：「納米陸斗叄升

正」，其中「納米」為預先刻印的文字，「陸斗叄升正」為手寫文字。

077光緒5年5月17日糧單

長8cm，高25cm

編者按：該糧單發出日期為光緒五年五月十七日，是佃戶蔣安為業戶蕭遐與嘗繳納光緒四年份17.1畝屯稅

的憑據。糧單左下角蓋有朱文方印，曰：「殷丁蔣安圖記」。

078光緒5年6月7日罟步沙收圍底單　　己卯年早造偽字第弍□□九號

長13cm，高33cm

編者按：這是小欖鄉業戶「蕭繼輝」為其「壹拾○畝叄分六厘□」的田地交納「己卯年早造圍底銀拾六兩

八錢六分四厘」，並授權「佃人 開枝_到圍收割」的憑據，發出日期為「光緒己卯年 六 月 初七 日」。該

單左側騎縫處有文字一行，僅見其半，推測為：「己卯年早造偽字第弍□□九號」；右上角有「一塿、□

十號」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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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9光緒5年12月6日執照　　勤字一千八百七八號

長10cm，高26cm

編者按：該執照由香山縣許姓知縣發出，日期為光緒五年十二月六日，執照編號為「勤字一千八百七八

號」，是「 欖 都 二 啚 二 甲戶丁　　完 蕭宏業 戶」光緒五年「錢糧銀伍錢叄分」的憑據。執照右側騎逢

處有文字一行，僅見其半，推測為：「完錢糧銀伍錢叄分」，其中「完錢糧銀」為預先刻印的文字，「伍

錢叄分」為手寫文字。執照右上角有「加□□」三字，其意不詳。

080光緒5年12月6日執照　　暴字一千六百五八號

長10cm，高26cm

編者按：該執照由香山縣許姓知縣發出，日期為光緒五年十二月六日，執照編號為「暴字一千六百五八

號」，是「 欖 都 二 啚 二 甲戶丁　　完 蕭宏業 戶」光緒五年「本色民糧米柒升叄合」的憑據。執照右側

騎逢處有文字一行，僅見其半，推測為：「納米柒升叄合」，其中「納米」為預先刻印的文字，「柒升叄

合」為手寫文字。

081光緒5年12月23日糧單

長8cm，高26cm

編者按：該糧單發出日期為光緒五年十二月廿三日，是佃戶蔣芬為業戶蕭遐與嘗交納光緒五年份「屯稅拾

畝正谷七石一分○五」的憑據。糧單於「蕭遐與嘗交納」等字上蓋有白文長方印，印文莫辨；左下角蓋有

朱文方印，曰：「殷丁蔣芬圖記」。

082光緒6年2月25日執照　　康字十九號

長10cm，高27cm

編者按：該執照發出日期為光緒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執照編號為「康字十九號」，是香山縣許姓知縣向

「後衛屯丁蔣芬、業戶蕭遐與義合堂」發出的繳納光緒五年份「還倉穀壹石捌斗捌升叄合」的憑據。執照

右側騎逢處有文字一行，僅見其半，推測為：「納穀壹石捌斗捌升叄合」，其中「納穀」為預先刻印的文

字，「壹石捌斗捌升叄合」為手寫文字。

083光緒6年2月19日糧單

長10cm，高24cm

編者按：該糧單發出日期為光緒六年二月十九日，是佃戶蔣芬為業戶蕭永和堂繳納光緒五年份7畝屯稅的憑

據。糧單「柒畝正」等字上蓋有白文長方印，印文莫辨；「交納光緒」等字上蓋有朱文方印，曰：「早完

國課」；左下角蓋有朱文方印，曰：「殷丁蔣芬圖記」。值得注意的是糧單上又有「未足」二字。

084光緒6年8月6日糧單

長10cm，高25cm

編者按：該糧單發出日期為光緒六年八月六日，是佃戶蔣芬為業戶義合堂繳納光緒七年份7.1畝屯稅的憑

據。糧單「柒畝壹分正」等字上蓋有白文長方印，印文莫辨；「交納光緒」等字上蓋有朱文方印，曰：

「早完國課」；左下角蓋有朱文方印，曰：「殷丁蔣芬圖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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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5光緒7年2月24日糧單

長9cm，高25cm

編者按：該糧單發出日期為光緒七年二月二十四日，是佃戶蔣芬為業戶蕭永和堂繳納光緒六年份7.1畝屯稅

的憑據。糧單「柒畝壹分」等字上蓋有白文長方印，印文莫辨；「交納光緒」等字上蓋有朱文方印，曰：

「早完國課」；左下角蓋有朱文方印，曰：「殷丁蔣芬圖記」。

086光緒7年4月15日執照　　甯字二百○二號

長10cm，高25cm

編者按：該執照發出日期為光緒七年四月十五日，執照編號為「甯字二百○二號」，是香山縣張姓知縣向

「後衛屯丁蔣芬、業戶蕭遐與」發出的繳納光緒六年份「還倉穀柒斗貳升壹合」的憑據。執照右側騎逢處

有文字一行，僅見其半，推測為：「納穀柒斗弍升壹合」，其中「納穀」為預先刻印的文字，「柒斗弍升

壹合」為手寫文字。

087光緒7年閏7月27日糧單

長14cm，高24cm

編者按：該糧單發出日期為光緒七年閏七月二十七日，是佃戶蔣芬為業戶蕭遐與祖繳納光緒六年份10畝屯

稅的憑據。糧單「拾畝正」下蓋有白文長方印，印文莫辨；「交納光緒」等字上蓋有朱文方印，曰：「早

完國課」；左下角蓋有朱文方印，曰：「殷丁蔣芬圖記」。

088光緒14年10月25日執照　　似字一千一百六三號

長10cm，高26cm

編 者 按 ： 該 執 照 由 香 山 縣 張 姓 知 縣 發 出 ， 日 期 為 光 緒 十 四 年 十 月 二 十 五 日 ， 執 照 編 號 為 「似字

一千一百六三號」，是「廣海屯丁蔣芬、業戶蕭永和堂」繳納光緒十二年「本色屯糧米捌斗捌升叄合」的

憑據。執照右側騎逢處有文字一行，僅見其半，推測為：「納米捌斗捌升叄合」，其中「納米」為預先刻

印的文字，「捌斗捌升叄合」為手寫文字。

089光緒16年12月18日執照　箱字十七號

長10cm，高26cm

編者按：該執照由香山縣楊姓知縣發出，日期為光緒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執照編號為「箱字十七號」，

是「後衛屯丁　　、業戶蕭永和堂」繳納光緒十六年「本色屯糧米叄斗伍升正」的憑據。執照右側騎逢處

有文字一行，僅見其半，推測為：「納米叄斗伍升正」，其中「納米」為預先刻印的文字，「叄斗伍升

正」為手寫文字。

090光緒16年12月18日執照　　倉字十七號

長10cm，高26cm

編者按：該執照由香山縣楊姓知縣發出，日期為光緒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執照編號為「倉字十七號」，

是「後衛屯丁　　、業戶蕭永和堂」繳納光緒十六年「本色屯糧米柒斗正」的憑據。執照右側騎逢處有文

字一行，僅見其半，推測為：「納米柒斗正」，其中「納米」為預先刻印的文字，「柒斗正」為手寫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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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光緒19年12月20日執照　　白字第五號

長10cm，高26cm

編者按：該執照發出日期為光緒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執照編號為「白字第五號」，是香山縣包姓知縣向

「後衛屯丁　　、業戶蕭永和堂」發出的繳納光緒十六年份「還倉穀捌斗捌升捌合」的憑據。執照右側騎

逢處有文字一行，僅見其半，推測為：「納穀捌斗捌升捌合」，其中「納穀」為預先刻印的文字，「捌斗

捌升捌合」為手寫文字。

092光緒19年12月20日執照　　鷺字拾弍號

長10cm，高26cm

編者按：該執照發出日期為光緒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執照編號為「鷺字拾弍號」，是香山縣包姓知縣向

「後衛屯丁　　、業戶蕭永和堂」發出的繳納光緒十七年份「還倉穀捌斗捌升捌合」的憑據。執照右側騎

逢處有文字一行，僅見其半，推測為：「納穀捌斗捌升捌合」，其中「納穀」為預先刻印的文字，「捌斗

捌升捌合」為手寫文字。

093光緒19年12月20日執照　　青字第五號

長10cm，高26cm

編者按：該執照發出日期為光緒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執照編號為「青字第五號」，是香山縣包姓知縣向

「後衛屯丁　　、業戶蕭永和堂」發出的繳納光緒十六年份「本色屯糧米肆斗肆升肆合」的憑據。執照右

側騎逢處有文字一行，僅見其半，推測為：「納米肆斗肆升肆合」，其中「納米」為預先刻印的文字，

「肆斗肆升肆合」為手寫文字。

094光緒19年12月20日執照　　黃字拾七號

長10cm，高26cm

編者按：該執照發出日期為光緒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執照編號為「黃字拾七號」，是香山縣包姓知縣向

「後衛屯丁　　、業戶蕭永和堂」發出的繳納光緒十八年份「還倉穀捌斗捌升捌合」的憑據。執照右側騎

逢處有文字一行，僅見其半，推測為：「納穀捌斗捌升捌合」，其中「納穀」為預先刻印的文字，「捌斗

捌升捌合」為手寫文字。

095光緒19年12月20日執照　　疇字第拾號

長10cm，高26cm

編者按：該執照發出日期為光緒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執照編號為「疇字第拾號」，是香山縣包姓知縣向

「後衛屯丁　　、業戶蕭永和堂」發出的繳納光緒十七年份「本色屯糧米肆斗肆升肆合」的憑據。執照右

側騎逢處有文字一行，僅見其半，推測為：「納米肆斗肆升肆合」，其中「納米」為預先刻印的文字，

「肆斗肆升肆合」為手寫文字。

096光緒19年12月20日執照　　鶯字弍拾壹號

長10cm，高26cm

編者按：該執照發出日期為光緒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執照編號為「鶯字弍拾壹號」，是香山縣包姓知縣

向「後衛屯丁　　、業戶蕭永和堂」發出的繳納光緒十九年份「還倉穀捌斗捌升捌合」的憑據。執照右側

騎逢處有文字一行，僅見其半，推測為：「納穀捌斗捌升捌合」，其中「納穀」為預先刻印的文字，「捌

斗捌升捌合」為手寫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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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7光緒19年12月20日執照　　綠字弍拾號

長10cm，高26cm

編者按：該執照發出日期為光緒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執照編號為「綠字弍拾號」，是香山縣包姓知縣向

「後衛屯丁　　、業戶蕭永和堂」發出的繳納光緒十八年份「本色屯糧米肆斗肆升肆合」的憑據。執照右

側騎逢處有文字一行，僅見其半，推測為：「納米肆斗肆升肆合」，其中「納米」為預先刻印的文字，

「肆斗肆升肆合」為手寫文字。

098光緒19年12月20日執照　　野字廿一號

長10cm，高26cm

編者按：該執照發出日期為光緒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執照編號為「野字廿一號」，是香山縣包姓知縣向

「後衛屯丁　　、業戶蕭永和堂」發出的繳納光緒十九年份「本色屯糧米肆斗肆升肆合」的憑據。執照右

側騎逢處有文字一行，僅見其半，推測為：「納米肆斗肆升肆合」，其中「納米」為預先刻印的文字，

「肆斗肆升肆合」為手寫文字。

099光緒22年4月24日執照　　萬字二千八百六四號

長10cm，高27cm

編者按：該執照由香山縣史姓知縣發出，日期為光緒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執照編號為「萬字

二千八百六四號」，是「 欖 都 二 啚 二 甲戶丁　　完 蕭宏業 戶」光緒二十一年「錢糧銀陸錢壹分」的

憑據。執照右側騎逢處有文字一行，僅見其半，推測為：「完錢糧銀陸錢壹分」，其中「完錢糧銀」為預

先刻印的文字，「陸錢壹分」為手寫文字。執照右上角有「內加□□」四字；左上角有「共八年，該十兩

四五四，另半八分」等字，其中銀碼為花碼。

100光緒22年4月24日執照　　三字四五號

長10cm，高27cm

編者按：該執照由香山縣史姓知縣發出，日期為光緒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執照編號為「三字四五

號」，是「 欖 都 二 啚 二 甲戶丁　　完 蕭宏業 戶」光緒十四年「錢糧銀陸錢正」的憑據。執照右側騎逢

處有文字一行，僅見其半，推測為：「完錢糧銀陸錢正」，其中「完錢糧銀」為預先刻印的文字，「陸錢

正」為手寫文字。

101光緒22年4月24日執照　　時字六二號

長10cm，高27cm

編者按：該執照由香山縣史姓知縣發出，日期為光緒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執照編號為「時字六二

號」，是「 欖 都 二 啚 二 甲戶丁　　完 蕭宏業 戶」光緒十五年「錢糧銀陸錢正」的憑據。執照右側騎逢

處有文字一行，僅見其半，推測為：「完錢糧銀陸錢正」，其中「完錢糧銀」為預先刻印的文字，「陸錢

正」為手寫文字。

102光緒22年4月24日執照　　害字一百卅五號

長10cm，高27cm

編者按：該執照由香山縣史姓知縣發出，日期為光緒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執照編號為「害字一百卅五

號」，是「 欖 都 二 啚 二 甲戶丁　　完 蕭宏業 戶」光緒十七年「錢糧銀陸錢正」的憑據。執照右側騎逢



田野與文獻　第五十期　 2008.1.5第46頁

處有文字一行，僅見其半，推測為：「完錢糧銀陸錢正」，其中「完錢糧銀」為預先刻印的文字，「陸錢

正」為手寫文字。

103光緒22年4月24日執照　　不字九三號

長10cm，高27cm

編者按：該執照由香山縣史姓知縣發出，日期為光緒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執照編號為「不字九三

號」，是「 欖 都 二 啚 二 甲戶丁　　完 蕭宏業 戶」光緒十六年「錢糧銀陸錢壹分」的憑據。執照右側

騎逢處有文字一行，僅見其半，推測為：「完錢糧銀陸錢壹分」，其中「完錢糧銀」為預先刻印的文字，

「陸錢壹分」為手寫文字。執照右上角有「內加□□」四字。

104光緒22年4月24日執照　　樂字三千四百令三號

長10cm，高27cm

編者按：該執照由香山縣史姓知縣發出，日期為光緒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執照編號為「樂字三千四百

令三號」，是「 欖 都 二 啚 二 甲戶丁　　完 蕭宏業 戶」光緒二十年「錢糧銀陸錢正」的憑據。執照右

側騎逢處有文字一行，僅見其半，推測為：「完錢糧銀陸錢正」，其中「完錢糧銀」為預先刻印的文字，

「陸錢正」為手寫文字。

105光緒22年4月24日執照　　民字二百四二號

長10cm，高27cm

編者按：該執照由香山縣史姓知縣發出，日期為光緒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執照編號為「民字二百四二

號」，是「 欖 都 二 啚 二 甲戶丁　　完 蕭宏業 戶」光緒十八年「錢糧銀陸錢壹分」的憑據。執照右側

騎逢處有文字一行，僅見其半，推測為：「完錢糧銀陸錢壹分」，其中「完錢糧銀」為預先刻印的文字，

「陸錢壹分」為手寫文字。執照右上角有「內加□□」四字。

106光緒22年4月24日執照　　康字六百五五號

長10cm，高27cm

編者按：該執照由香山縣史姓知縣發出，日期為光緒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執照編號為「康字六百五五

號」，是「 欖 都 二 啚 二 甲戶丁　　完 蕭宏業 戶」光緒十八年「錢糧銀陸錢正」的憑據。執照右側騎逢

處有文字一行，僅見其半，推測為：「完錢糧銀陸錢正」，其中「完錢糧銀」為預先刻印的文字，「陸錢

正」為手寫文字。

107光緒22年4月24日執照　　雞字四五號

長10cm，高27cm

編者按：該執照由香山縣史姓知縣發出，日期為光緒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執照編號為「雞字四五

號」，是「 欖 都 二 啚 二 甲戶丁　　完 蕭宏業 戶」光緒十四年「本色民糧米玖升捌合」的憑據。執照右

側騎逢處有文字一行，僅見其半，推測為：「納米玖升捌合」，其中「納米」為預先刻印的文字，「玖升

捌合」為手寫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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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光緒22年4月24日執照　　光字六百四十號

長10cm，高27cm

編者按：該執照由香山縣史姓知縣發出，日期為光緒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執照編號為「光字六百四十

號」，是「 欖 都 二 啚 二 甲戶丁　　完 蕭宏業 戶」光緒十九年「本色民糧米玖升捌合」的憑據。執照右

側騎逢處有文字一行，僅見其半，推測為：「納米玖升捌合」，其中「納米」為預先刻印的文字，「玖升

捌合」為手寫文字。

109光緒22年4月24日執照　　曙字二百三四號

長10cm，高27cm

編者按：該執照由香山縣史姓知縣發出，日期為光緒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執照編號為「曙字二百三四

號」，是「 欖 都 二 啚 二 甲戶丁　　完 蕭宏業 戶」光緒十八年「本色民糧米玖升捌合」的憑據。執照右

側騎逢處有文字一行，僅見其半，推測為：「納米玖升捌合」，其中「納米」為預先刻印的文字，「玖升

捌合」為手寫文字。

110光緒22年4月24日執照　　瑞字二千五百廿二號

長10cm，高27cm

編者按：該執照由香山縣史姓知縣發出，日期為光緒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執照編號為「瑞字二千五百

廿二號」，是「 欖 都 二 啚 二 甲戶丁　　完 蕭宏業 戶」光緒二十一年「本色民糧米玖升捌合」的憑據。

執照右側騎逢處有文字一行，僅見其半，推測為：「納米玖升捌合」，其中「納米」為預先刻印的文字，

「玖升捌合」為手寫文字。

111光緒22年4月24日執照　　鳴字五八號

長10cm，高27cm

編者按：該執照由香山縣史姓知縣發出，日期為光緒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執照編號為「鳴字五八

號」，是「 欖 都 二 啚 二 甲戶丁　　完 蕭宏業 戶」光緒十五年「本色民糧米玖升捌合」的憑據。執照右

側騎逢處有文字一行，僅見其半，推測為：「納米玖升捌合」，其中「納米」為預先刻印的文字，「玖升

捌合」為手寫文字。

112光緒22年4月24日執照　　陌字一百卅一號

長10cm，高27cm

編者按：該執照由香山縣史姓知縣發出，日期為光緒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執照編號為「陌字一百卅一

號」，是「 欖 都 二 啚 二 甲戶丁　　完 蕭宏業 戶」光緒十七年「本色民糧米玖升捌合」的憑據。執照右

側騎逢處有文字一行，僅見其半，推測為：「納米玖升捌合」，其中「納米」為預先刻印的文字，「玖升

捌合」為手寫文字。

113光緒22年4月24日執照　　紫字九十一號

長11cm，高27cm

編者按：該執照由香山縣史姓知縣發出，日期為光緒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執照編號為「紫字九十一

號」，是「 欖 都 二 啚 二 甲戶丁　　完 蕭宏業 戶」光緒十六年「本色民糧米玖升捌合」的憑據。執照右

側騎逢處有文字一行，僅見其半，推測為：「納米玖升捌合」，其中「納米」為預先刻印的文字，「玖升

捌合」為手寫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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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光緒22年4月24日執照　　寒字三千令卅九號

長10cm，高26cm

編者按：該執照由香山縣史姓知縣發出，日期為光緒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執照編號為「寒字三千令卅

九號」，是「 欖 都 二 啚 二 甲戶丁　　完 蕭宏業 戶」光緒二十年「本色民糧米玖升捌合」的憑據。執照

右側騎逢處有文字一行，僅見其半，推測為：「納米玖升捌合」，其中「納米」為預先刻印的文字，「玖

升捌合」為手寫文字。又，以上16份執照均於同一日發出。

115光緒22年12月26日糧單

長11cm，高30cm

編者按：該糧單發出日期為光緒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佃戶何坤為業戶蕭永和堂繳納光緒二十二年

份10畝屯稅的憑據。糧單「光緒廿壹年」等字上蓋有白文長方印，印文不詳；糧單左下角蓋有朱文方印，

曰：「何坤圖記」。

116光緒22年12月26日糧單

長11cm，高30cm

編者按：該糧單發出日期為光緒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佃戶何坤為業戶蕭永和堂繳納光緒二十一

年份10畝屯稅的憑據。糧單「光緒廿弍年」等字上蓋有白文長方印，印文不詳；糧單左下角蓋有朱文方

印，曰：「何坤圖記」。也就是說，蕭永和堂在光緒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這同一天，同時繳納光緒

二十一、二十二年兩個年度的10畝屯稅。

117光緒26年10月15日執照　　益字三百令六號

長10cm，高26cm

編者按：該執照發出日期為光緒二十六年十月十五日，執照編號為「益字三百令六號」，是香山縣劉姓知

縣向「後衛屯丁何坤、業戶蕭永和堂」發出的繳納光緒二十五年份「還倉穀捌斗捌升捌合」的憑據。執照

右側騎逢處有文字一行，僅見其半，推測為：「納穀捌斗捌升捌合」，其中「納穀」為預先刻印的文字，

「捌斗捌升捌合」為手寫文字。

118光緒27年4月10日糧單

長11cm，高28cm

編者按：該糧單發出日期為光緒二十七年四月十日，是業戶佃戶何坤為業戶蕭永和堂繳納光緒二十五年份

10畝屯稅的憑據。糧單「光緒貳拾五年」等字上蓋有白文長方印，曰：「奉憲□辦□糧圖記」；糧單左

下角蓋有朱文方印，曰：「何坤屯稅圖章」；糧單頂部復有朱文方印，曰：「光緒辛丑改換圖章以杜假

冒」。

119光緒30年8月15日執照　　補字三百卅七號

長10cm，高27cm

編者按：該執照發出日期為光緒三十年八月十五日，執照編號為「補字三百卅七號」，是香山縣柴姓知縣

向「後衛屯丁何坤、業戶蕭永和堂」發出的繳納光緒二十九年份「還倉穀捌斗捌升捌合」的憑據。執照右

側騎逢處有文字一行，僅見其半，推測為：「納穀捌斗捌升捌合」，其中「納穀」為預先刻印的文字，

「捌斗捌升捌合」為手寫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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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光緒31年7月15日執照　　息字一百廿二號

長10cm，高26cm

編者按：該執照發出日期為光緒三十一年七月十五日，執照編號為「息字一百廿二號」，是香山縣鄭姓知

縣向「後衛屯丁何坤、業戶蕭永和堂」發出的繳納光緒三十年份「還倉穀捌斗捌升捌合」的憑據。執照右

側騎逢處有文字一行，僅見其半，推測為：「納穀捌斗捌升捌合」，其中「納穀」為預先刻印的文字，

「捌斗捌升捌合」為手寫文字。

121光緒32年6月25日糧單

長11cm，高30cm

編者按：該糧單發出日期為光緒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是佃戶何坤為業戶蕭永和堂繳納光緒二十八年份

10畝屯稅的憑據。糧單「光緒貳拾捌年」等字上蓋有白文長方印，曰：「奉憲□辦□糧圖記」；糧單左下

角蓋有朱文方印，曰：「何坤屯稅圖章」。

122光緒32年8月15日執照　　間字八百九六號

長10cm，高27cm

編者按：該執照發出日期為光緒三十二年八月十五日，執照編號為「間字八百九六號」，是香山縣鄭姓知

縣向「後衛屯丁何坤、業戶蕭永和堂」發出的繳納光緒三十一年份「還倉穀捌斗捌升捌合」的憑據。執照

右側騎逢處有文字一行，僅見其半，推測為：「納穀捌斗捌升捌合」，其中「納穀」為預先刻印的文字，

「捌斗捌升捌合」為手寫文字。

123光緒33年8月15日執照　　雍字七百二三號

長10cm，高27cm

編者按：該執照發出日期為光緒三十三年八月十五日，執照編號為「雍字七百二三號」，是香山縣錢姓知

縣向「後衛屯丁何坤、業戶蕭永和堂」發出的繳納光緒三十二年份「還倉穀捌斗捌升捌合」的憑據。執照

右側騎逢處有文字一行，僅見其半，推測為：「納穀捌斗捌升捌合」，其中「納穀」為預先刻印的文字，

「穀捌斗捌升捌合」為手寫文字。

124光緒34年11月15日執照　　霞字五百七貳號

長10cm，高27cm

編者按：該執照由香山縣凌姓知縣發出，日期為光緒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執照編號為「霞字五百七貳

號」，是「後衛屯丁何坤、業戶蕭永和」繳納光緒三十三年「本色屯糧米捌斗捌升捌合」的憑據。執照右

側騎逢處有文字一行，僅見其半，推測為：「納米捌斗捌升捌合」，其中「納米」為預先刻印的文字，

「捌斗捌升捌合」為手寫文字。

125民國8年6月3日香山縣屯田繳價清單　　悅字七拾壹號

長20cm，高30cm

編者按：該繳價清單由中華民國香山縣屯田繳價處發出，日期為中華民國八年六月三日，遞交請願書人為

「何少廬君」，原契姓名為「蕭遐與」，土名「罟步」，地契編號為「悅字七拾壹號」，屯田面積為「拾

五畝正」，共繳田價「叄拾弍元五角」，又因為「以毫幣加一分五，伸銀叄拾七元三角八仙」，再加上七

項其他費用，合共「叄拾九元八角八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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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民國8年6月4日香山縣屯田執照

長14cm，高28cm

編者按：該執照由中華民國香山縣屯田繳價發出，日期為中華民國八年六月四日，該執照將屯戶「蕭遐

與」面積十五畝的屯田，改屯為民，編入欖都二啚二甲蕭宏業戶，稅則方面，由原本的「減則」改為「中

則」。

127年份不詳的收據

長19cm，高18cm

編者按：此收據字跡模糊難辨，書寫於香港「南昌號」（Nam Cheung Gold & Silver Smith）的一紙商標

上。南昌號為金銀器鋪，位於「粵東香港上環大馬路」（No. 264 Queen’s Road West Hong Kong）。該

收據所有銀碼以花碼字書寫。

（1）□金五錢八四，實五錢七四

（2）十足金□□□□□五錢七四，打□□找□□一元

（3）除找之外，實欠工□九毛五

（4）福祥先生□

（5）兩五□□

註釋︰

1 「短」為衍文，已被塗抹。

2 「爪」疑為「戶」之誤。

3 該字疑即「並」。

4 以上兩行蓋有滿漢朱文方印，其漢文曰：「香山縣印」

5 此為長方印，直書兩行，其中「十五」、「十二」、「十三」為手書文字。

6 第（10）至（14）五行，除第（11）行最後一字為指模外，其餘為花押。

7 該行文字與滿漢朱文方印位於契約與契尾騎縫處，其方印之漢文曰：「香山縣印」。

8 「宿」、「柒拾伍」、「孔昌漢」為手書文字。又，（16.13）至（16.15）行之間蓋有滿漢朱文方印，其

漢文曰：「香山縣印」。

9 騎縫處有文字一行，模糊難辨。

10 「移件」當為「夥伴」之誤。

11 「件」當為「伴」之誤。

12 原文於「每年」右側添「每月」二字，顯然有所更正。

13 「尚」疑即「嚮」的簡寫。

14 疑「一」後漏「紙」字。

15 該字當即「年」。

16 在（9）、（10）行上蓋有朱文方印：「香山縣印」。

17 此字疑為花押。

18 此字疑為花押。

19 該行文字與朱文方印位於契約與契尾騎縫處，其印文曰：「香山縣印」。

20 該契尾有關交易雙方、土地面積、價銀、稅科銀等處，完全空白，因此不煩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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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熟」、「孔宜恭」為手書文字，「孔宜恭」三字上蓋有朱文方印：「香山縣印」。又，「捌拾柒」為

另行蓋上的刻印文字。

22 「四十四」及「五」為手寫文字，並且蓋有朱文方印：「廣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之印」。

23 該行文字位於騎縫處，僅見其半，據契約內容推測，其中「業戶」、「價銀」、「稅科銀」及貨幣單

位，均為預先刻印的文字，其餘則為手書文字。另有朱文方印，亦僅見其半，當即：「廣東等處承宣布

政使司之印」。

24 該字疑即「取」。

25 該字疑即「要」。

26 該字疑即「實」。

27 在（8）、（9）行上蓋有朱文方印：「香山縣印」。

28 第（11）至（14）四行最後一字疑為花押。

29 該行文字與朱文方印位於契約與契尾騎縫處，但相關的契尾已經不存，該行文字僅見其半，朱文方印亦

僅見其半，推測為：「香山縣印」。

30 該行文字與朱文方印位於契約與契尾騎縫處，印文不詳。

31 該行文字及朱文方印位於契約與契尾騎縫處，其中「業戶」、「價銀」、「稅科銀」及貨幣單位，均為

預先刻印的文字，其餘則為手書文字。

32 第（12）至（14）三行，除第（13）行最後一字為指模外，其餘為花押。

33 該行文字及朱文方印位於契約與契尾騎縫處，印文不清晰，推測為：「香山縣印」。

34 該行文字書寫於契尾騎縫處，其中「業戶」、「價銀」、「稅科銀」及貨幣單位，均為預先刻印的文

字，其餘則為手書文字。

35 「儀」當為「議」之誤。

36 該行文字書寫於騎縫處。

37 「部」當即「簿」的簡寫。

38 「部」當即「簿」的簡寫。

39 該字疑即「書」。

40 該字疑即「贅」。

41 「部」當為「簿」的簡寫。

42 第（13）至（17）五行最後一字為花押。

43 該字疑即「自」。

44 此頂兌會單無確切銀碼。

45 此頂兌會單無確切銀碼。

46 該字疑為「基」。

47 該行文字與朱文方印位於契約與契尾騎縫處。

48 該契尾不另編行號，下同。

49 原文「衛」、「所」並列。

50 原文「地」、「田」、「房」並列。

51 該行文字書寫於契尾左側騎縫處，僅見其半。

52 此頂兌會單無確切銀碼。

53 該字疑即「滿」。

54 此為手指模。



田野與文獻　第五十期　 2008.1.5第52頁

55 「部」當為「簿」的簡寫。

56 原文「三」、「六」、「五」為花碼。

57 原文「三」、「六」、「五」、「二」、「一」為花碼。

58 該字疑即「沿」。

59 「部」當為「簿」的簡寫。

60 據契約內容，這位中人應該是李茂華，但此處並無其簽名，不知何故。

61 「伐」當為「代」之誤。

62 第（13）、（14）行最後一字為花押，第（15）行最後一字為圓圈。

63 「部」當即「簿」的簡寫。

64 「部」為「簿」之簡寫。

65 編者按：契約原文並無年份，根據月份、日期、人物推測為同治13年。

66 「蒼」當係「創」之誤。

67 「三」後疑漏一「年」字。

68 編者按：乙亥當為1875年，即光緒元年。

69 第（10）、（11）行最後一處為指模。

70 該處為圓圈。

71 「部」為「簿」之簡寫。

72 該字疑為「始」。

73 「爪」當為「戶」之誤，此分單內「爪」字出現甚多，不一一更正。

74 該字疑為「萬」或「蕭」。

75 原文「頂」字被劃去。

76 原文「三」、「六」為花碼。

77 「趾」似為「址」之誤。

78 該字似「懶」，但「因見低懶」，文意不通。

79 此作「蕭寶田」，但稍前部份作「蕭保田」。又，該行最後處為圓圈。

80 該處為指模。

81 第（11）、（12）行最後一處為圓圈，代表二人簽署。

82 「愿」當為「原」之誤。

83 該處為圓圈。

84 「愿」當為「原」之誤。

85 「愿」當為「原」之誤。

86 「愿」當為「原」之誤。

87 「愿」當為「原」之誤。

88 該字疑即「得」。

89 疑即「六分」。

90 「各願受」當為「各不願受」之誤。

91 「如有來歷不明係界至不清同中出身理明」當有脫漏，應為：「如有來歷不明、界至不清，係岑泰安同

中出身理明」。

92 第（11）至（13）行最後一處為指模。

93 第（16）、（17）行最後一處為指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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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址」當為「指」之誤。

95 「健」當為「建」之誤。

96 第（14）、（15）行最後一處為指模。

97 「將此山」三字當為衍文。

98 「申」當為「新」之誤。按：作為中人的麥新好，在這批文獻中頻頻出現。「申」、「新」粵語同音，

故致混淆。又，該行最後處為圓圈。

99 「吉」當為「言」之誤。

100 「扯」當為「址」之誤。

101 該字疑即「致」。

102 此云買主為「李敬德堂」，但以後三次提及，則云「李敬得堂」，似以「李敬德堂」為是。

103 原文「二」、「二」、「七」為花碼。

104 原文「三二」為花碼。

105 該字疑為「收」字。

106 「守」當為「搜」之誤。

107 「指謨」當為「指模」之誤。

108 「同」為「固」之誤，編好026〈蕭門盧氏銀會簿〉可資證明。

109 「其」當為「期」之誤，「色」當為「息」之誤，蓋粵語「色」、「息」二字同音。

110 「部」為「簿」之簡寫。

111 該字疑為「奇」。

112 該字疑為「奇」。

113 原文「一」、「四」為花碼。

114 「居注」當為「居住」之誤。

115 「居注」當為「居住」之誤。

 




